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113年度訴字第34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成富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戴國石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

字第12775號、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本院審理中因被告就

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

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

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合併審理如下：

　　主　文

黃成富犯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

「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黃成富與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光強實業有

限公司」（下稱光強公司）負責辦理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

務之郭峻宏（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上訴字

第988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00年8月間至102年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

銷貨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營業人，竟與郭峻宏共同基

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

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內容

不實之統一發票，並交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11家營業人

充當進項憑證使用，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

確性及公平性。

　㈡於101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

編號27凱麗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凱麗公司），竟與黃成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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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

稅捐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

製如附表一編號27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交予凱麗公司充

當進項憑證使用，使凱麗公司於各該稅期申報營業稅時，持

以扣抵營業稅銷項稅額，而幫助凱麗公司逃漏新臺幣（下

同）5萬2650元之營業稅捐，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

稅捐之正確性、公平性。

　㈢於100年8月間至102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未向附

表一編號28-62所示之營業人實際進貨交易，竟仍與黃成富

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所示稅期取

得上開營業人所開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作為光強公司之

進項憑證使用，欲藉以扣抵銷項稅額，並委由不知情之記帳

士陳蕙芳，依上述不實進項憑證內容登載於光強公司之營業

稅申報書，再按每2個月1期分別持之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下稱高雄國稅局）申報營業稅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稅捐

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二、黃成富係科爾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科爾公司）南區業務代

表，負責電信儲值卡銷售業務；梁鴻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467號判決有罪確定）則為址

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昱徉興業有限公司」

（下稱昱徉公司）之負責人，黃成富、梁鴻超共同為下列行

為：

　㈠明知昱徉公司於民國102年8月至104年12月期間並未實際對

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公司銷售電信儲值卡貨物，竟共同

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由

黃成富以昱徉公司名義，於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各期營業

稅申報（每2月為1期）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填載性

質上屬於會計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不實統一發

票，而後交付予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供各該

營業人充作向昱徉公司買受貨物之進項憑證，如附表二編號

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果於申報該期營業稅之際，佯以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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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交易，而將上開不實統一發票持向稅捐機關申報進項金

額，作為扣抵銷項稅額使用，梁鴻超即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

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

業稅額，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

性及課稅之公平性。

　㈡又明知昱徉公司並無實際向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各家營業

人購入電信儲值卡之進貨事實，竟與梁鴻超共同基於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取得如附表二編號

16-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充作昱徉公司之不實進項憑

證，復於附表編號二編號16-33所示之營業稅申報期間（每2

月為1期），依據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填載不實之「營業人銷

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向稅捐機關申報營業稅而行使，足以

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查之正確及公平性。　　

三、案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告發暨暨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簽分後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黃成富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

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

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所引屬於審判外

陳述之傳聞證據，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第159條第1

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㈠訊據被告黃成富對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不諱

（院328號卷第51頁），且據同案被告郭峻宏、粱鴻超於偵

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三、四所示證據清單等

資料及同案被告被告郭峻宏、粱鴻超就附表一、二所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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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業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相關裁判書在卷足稽，足認被告自

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憑，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

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規定業於110年12月19日修正施行，修正前之法定刑度為：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後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

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

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修正前之規

定。

　⒉刑法第215條之規定業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惟此次修

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

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爰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

215條之規定。

　㈡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

證二種，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參照），統一

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

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 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

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

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

入帳簿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

憑證罪，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

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

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

　㈢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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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

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

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

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

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㈣刑法第215條所謂業務上作成之文書，係指從事業務之人，

本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文書者。又營業人應以每2月為1期，製

作營業稅申報書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

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申報義務，而此申報行為

既與公司之營業有密切關連，為公司反覆所為之社會行為，

其雖非公司經營之主要業務，惟仍不失為附屬於該公司主要

營業事項之附隨業務，營業稅申報書即屬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是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填載在此申報書

而持以向稅捐機關行使，即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查同案被告郭峻宏為光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梁鴻

超是昱徉公司之負責人，均係總攬公司一切事務，負責辦理

公司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屬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定

之主辦會計人員，並以製作營業稅申報書為其附隨業務，為

從事業務之人，有據實製作商業會計憑證及業務上文書之義

務。另被告雖非光强、昱徉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

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然其受

光强、昱徉等公司及附表一、二所示各家營業人之委託辦

理存匯款或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製作不實發票及進項憑

證，使上開公司得以銷項稅額，並受附表一、二所載各家營

業人委託辦理存、匯款、開立統一發票或經手預付卡等業

務，偽造虛偽金流，供作同案被告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人

進項憑證，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各就前述犯行共同實

施犯罪，係無身分之人而與有該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犯罪，雖

無特定身分關係，揆前說明，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

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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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為，係犯商業會

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就事實欄一、㈡

即附表一編號27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

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

漏稅捐罪，就事實欄一、㈢附表一編號27至62所為，係犯刑

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就事

實欄二、㈠所為不實填製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統一發

票，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商業負責人不實填製

會計憑證罪；其提供不實統一發票供如附表二編號1至

15「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欄所示之納稅義務人（編號2

至5之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亦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

法第43條第1 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事實欄二、㈡其取

得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據以申報營業稅，

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㈦被告前述於同一營業稅期間，接續開立多張不實統一發票交

付同一營業人，而幫助逃漏稅捐，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

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屬一行為觸犯不實填

製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2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斷。

被告就前述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

欄一、二之犯行，其等利用不知情之記帳業者登載不實之營

業稅申報書，並持之向稅捐機關申報而為行使，則為間接正

犯。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犯行，

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㈧罪數之說明：

　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

項規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

每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

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

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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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

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

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及論理上，

難認符合接續犯之概念，是應以申報稅期作為認定罪數之依

據，論以數罪併罰。至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

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

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仍可認屬接續一罪。

　⒉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6及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同一營業

稅申報期間，接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交付各該營業人，依社

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單一犯罪故意，而各論以接續犯。另就

附表一編號27、附表二編號1、6至15之營業人，被告以接續

交付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一行為，同時構成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罪及幫助逃漏稅捐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被告如附表一編號

1至27、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附表一

編號28至62、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罪，合計共9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光强公司、昱徉公司與附表一、二所示各營

業人間無實際業務往來，竟開立不實發票，各自供附表一、

二所載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而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營

業稅額，另幫助各營業人（不含濬和部分）逃漏稅捐；另收

受如附表一、二所示營業人所開立之發票，持之使不知情之

記帳士記算登載在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稅申報書，並向稅

捐稽徵機關申報，逃漏應繳納之稅捐，破壞商業會計制度，

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而妨礙課稅之公平性，並使

偵查機關查緝逃漏稅捐之犯罪趨於複雜，所為實有不該。另

考量其係受委託為虛偽金流，經手預付卡、辦理存匯款業

務，開立、收受之發票張數、幫助前揭公司或為光强、昱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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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逃漏之營業稅額，並酌以被告前有多案填製不實會計

憑證等判決前科紀錄，另衡酌其涉案情節、於本院自白之犯

後態度、手段、情節、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見

院328號卷第118頁）等被告之個人具體行為責任基礎之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復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

之考量，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

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

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

原則下，採取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裁量權之外部界限，

並應受比例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

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本案被告所犯如附表

一、二所示95次犯行，犯罪性質類似，手法雷同，犯罪時間

集中於100年8月至102年12月間，並係在附表一、二所示各

營業人間為循環交易，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

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

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

則，另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所造成之痛苦程度，

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以隨罪

數增加遞減刑罰之方式，已足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爰就被

告所犯得易科罰金之刑，均分別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

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　　

　　被告就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

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另就被告所犯如起訴

書附表所示之犯行，雖光强、昱徉等公司因此逃漏稅捐，本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向該公司諭知沒收

或追徵，惟考量公法欠稅債權之優先性及執行強制性，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此外復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

有犯罪所得，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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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113訴328

附表一
光強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

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發票號碼 銷售總額(新

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

稅額(新臺

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1

岳禾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5 AH00000000 2,995,000 149,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2 岳禾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7 BW00000000 5,056,000 252,800 同上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3 岳禾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DK00000000 4,017,000 200,850 同上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4 岳禾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EY00000000 4,700,080 232,004 同上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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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岳禾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GM00000000 1,751,000 87,550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6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2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WL00000000 3,088,000 154,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WL00000000

WL00000000

WL00000000

7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060,000 103,000 同上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8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10 YU00000000 7,176,000 358,800 同上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9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3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

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10 NG00000000 2,249,000 109,4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0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

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065,500 153,276 同上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11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

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QC00000000 2,574,000 128,70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12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

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AH00000000 1,855,000 92,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13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

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4 MJ00000000 2,687,500 134,376 同上

MJ00000000

MJ00000000

MJ00000000

1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

公司

101年8月 5 NG00000000 2,907,255 145,363 同上

NG00000000

NG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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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00000000

NG00000000

15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516,000 25,80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EY00000000

1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GM00000000 3,007,700 150,385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17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0月 2 PE00000000 802,500 40,125 同上

PE00000000

18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13 QC00000000 3,009,000 150,45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19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6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

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468,000 23,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20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

司

102年1月至2月 6 KN00000000 2,782,000 139,100 同上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21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

司

102年3月至4月 10 LL00000000 3,933,800 196,690 同上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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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22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7

強森光電股份有限

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675,000 183,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23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8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

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DK00000000 3,215,000 16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24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9

亞立基模塑板股份

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215,000 11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25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10

旭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0年8月 5 VG00000000 1,650,000 82,50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26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LL0000000 925,600 46,28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LL00000000

27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一

編號12

凱麗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5 QC00000000 1,053,000 52,650 黃成富共同犯不

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處有期徒刑

肆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光強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

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

臺幣：元)

稅額(新臺

幣：元)

主文欄

28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1

品研公司 100年11至12月 4 2,160,000 108,00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29 品研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6 4,494,000 224,700 同上

30 品研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3,248,000 162,400 同上

31 品研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11 7,888,000 394,250 同上

32 品研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3,962,500 198,125 同上

33 品研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3,288,800 164,440 同上

34 品研公司 101年11月 4 2,509,000 125,4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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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品研公司 102年3月 3 1,995,480 99,774 同上

36 品研公司 102年5月 3 2,299,140 114,957 同上

37 品研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3 2,177,676 108,884 同上

38 品研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039,000 151,950 同上

39 品研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2,556,000 127,800 同上

40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11 2,350,000 117,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41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2,892,800 144,640 同上

4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3 2,900,600 145,030 同上

43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7 3,814,800 190,740 同上

44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13 2,762,800 138,140 同上

45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8 2,856,000 142,800 同上

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11 4,868,000 243,400 同上

47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3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

有限公司

100年8月 3 1,622,500 81,125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48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

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4 2,530,000 126,500 同上

49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

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3,155,000 157,750 同上

50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4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4 2,895,730 144,787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51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2 568,000 28,400 同上

52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4 2,612,500 130,626 同上

53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5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1,734,000 86,70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54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0 3,744,300 187,215 同上

55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917,000 45,85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5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5 2,862,528 143,126 同上

57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郭豪科技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622,500 181,126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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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號附表二

編號7

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58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8

探索開發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3,001,000 150,05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59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9

亞德利塑膠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2,010,000 100,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60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10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

公司

102年9月 2 787,500 39,375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61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11

錦順興實業有限公

司

102年4月 1 266,000 13,300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62 111年度偵

字第12776

號附表二

編號12

旭立國際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107,550 5,378 黃成富犯共同行

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處有期

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昱徉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

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銷售總額(新

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

稅額(新臺

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1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

司

102年8月 1 46萬8000元 2萬340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

填製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2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5 158萬7000元 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

填製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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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1、2、

4、6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3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4 133萬4000元 0 同上

4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2月 4 101萬元 0 同上

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2 48萬7000元 0 同上

6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3

震翰電腦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4 101萬7000元 5萬85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

填製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7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5、6、7

、8、12、

13、 15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8 130萬7500元 6萬53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

填製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8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6 147萬4200元 7萬3710元 同上

9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4 72萬5300元 3萬6265元 同上

10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10月 9 104萬9410元 5萬2471元 同上

11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8 120萬9136元 6萬455元 同上

12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3萬4910元 5萬6746元 同上

13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11月至12月 6 49萬7000元 2萬4850元 同上

14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5

大鼎企業行 103年3月至4月 4 72萬1500元 3萬60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

填製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15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7

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

份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2 30萬1300元 1萬506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

填製會計憑證罪，

處有期徒刑參月，

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昱徉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

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銷售總額(新

臺幣：元)

稅額(新臺

幣：元)

主文欄

16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1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

102年8月 4 135萬2000元 6萬76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貳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17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1

光強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2 66萬3000元 3萬315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貳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18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2、3、

、14、16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5 157萬元 7萬85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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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19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4 100萬1000元 5萬50元 同上

20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9月至10月 8 126萬600元 6萬3030元 同上

21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月 5 78萬1342元 3萬9069元 同上

22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2、5、7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

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54萬5500元 2萬7275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23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

司

103年3月至4月 7 199萬8500元 9萬9925元 同上

24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

司

103年7月至8月 6 151萬7200元 7萬5860元 同上

25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2月 3 98萬4000元 4萬92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2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8 194萬2000元 9萬7100元 同上

27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9、10、

12、13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3年11月至12月 27 100萬9793元 5萬49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28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4年1月至2月 27 100萬509元 5萬25元 同上

29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4年5月至6月 19 167萬8502元 8萬3930元 同上

30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4年7月至8月 9 68萬7329元 3萬4366元 同上

31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3月至4月 11 139萬4406元 6萬9721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貳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32 111年度偵

字第12775

號附表編

號13、15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1萬2680元 5萬5634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

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33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4年12月 3 99萬元 4萬9500元 同上

一、光強公司調查資料、整理明細表

⒈光強公司營業稅税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國稅局告發書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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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告發卷一第5至10頁）

⒉光強公司涉嫌取得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

件3）（告發卷一第11頁）

⒊光強公司涉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

件4）（告發卷一第12頁）

⒋光強公司「申報書年度查詢作業」（國稅局告發書附件

5）（告發卷一第13至16頁）

⒌光強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

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17至38頁）

⒍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

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39至42

頁）

⒎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銷項去

路）」（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43至46

頁）

⒏光強公司「進項來源明細」、「銷項去路明細」（國稅

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47至67頁）

⒐光強公司欠稅總歸戶查詢、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

委託書(領取統一發票購票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0）

（告發卷一第68至73頁）

⒑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

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

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

11）（告發卷一第74至119頁）

⒒光強公司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

12）（告發卷一第120至179頁）

⒓光強公司100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給付清單、財政部高雄

國稅局函及送達證書、陳冠州105年6月22日說明書（國

稅局告發書證據7）（告發卷四第1013至1019頁）

二、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憑單、發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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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光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左營分行帳戶（0000-000-

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

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3）（告發卷二第180至

334頁）

⒉光強公司高雄銀行鹽埕簡易型分行帳戶

（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

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4）（告發卷二

第336至427、告發卷三第428至448頁）

⒊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帳戶（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

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

附件15）（告發卷三第449至479頁）

⒋吳昱宏合作金庫銀行鳳松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

之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國稅局告發

書附件16）（告發卷三第480至545頁）

⒌光強公司102年間進、銷貨統一發票（國稅局告發書附

件17）（告發卷三第546至665頁）

⒍光強公司101年4月至103年2月間銀行傳票彙整表（國稅

局告發書附件18）（告發卷三第666至873頁）

⒎光強公司102年度進銷貨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

19）（告發卷三第874至876頁）

⒏吳昱宏102年8月5、6日、102年2月22日、101年8月13

日、102年8月13日資金流程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

4）（告發卷四第978至1001頁）

三、起訴書附表一（銷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岳禾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061至206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066至2072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8月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

字第1050368683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八第2073至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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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02年3月25日發票開立流程圖及發票（告發卷八第

2170至2177頁）

(5)101年5月21日、8月6日、8月9日、10月4日、3月27

日、28日、102年5月21日至23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

卷八第2178至2224頁）

⒉凱越興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7）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28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283至2290頁）

(3)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105年5月6日北區國稅新店銷稽

字第1050435540號函、101年4月5日、6日銀行往來交

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291至2303頁）

⒊川島徤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0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05至2314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08824D號函及送達證書、相關銀行往來交易明細

表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315至2339頁）

⒋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4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41至2345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9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13021D號函及送達證書、101年4月6日、5月29

日、30日、31日、102年7月1日、22日資金流程資料

（告發卷八第2346至2397頁）

⒌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98至23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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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板橋分局105年5月13日北區國稅板橋銷字第

1050104337號函、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

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八第2402

至2411頁）

(3)102年8月5日至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

2412至2424頁）

⒍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42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426至2431頁）

(3)102年5月9日、5月20日、7月1日、8月7日銀行交易明

細及傳票（告發卷九第2432至2455頁）

⒎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2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21至2532頁）

(3)102年12月19日、11月26日銀行傳票（告發卷九第2533

至2534頁）

⒏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

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

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

1918頁）

⒐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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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73至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

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

頁）

⒑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6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65至2571頁）

(3)王安清105年12月20日談話筆錄、101年4月5日凱越公

司傳票、王安清1月13日說明書等（告發卷九第2572至

2587頁）

⒒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62至2668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九第2669至

2705頁）

⒓凱麗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43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44至2648頁）

(3)孫麗娜105年6月24日說明書及附件、103年1月28日、

29日銀行傳票及往來交易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53至

2660頁）

四、起訴書附表二（進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品研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四第1033至10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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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四第1039至1059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11月1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

稽字第1050372595號函及品研公司101年度帳證、傳票

（告發卷四第1060至1210頁）

(4)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2818號等起訴書

（告發卷 五第1213至1365頁）

(5)光強公司101年5月20日、30日、3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

料（告發卷五第1366至1383頁）

⒉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381至138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389至1404頁）

(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4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

1030651325號告發書（告發卷五第1405至1415頁）

(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177號判決書（告

發卷五第1418至1429頁）

(5)傳票（告發卷五第1430至1437頁）

⒊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3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39至1455頁）

(3)北區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5年5月18日財北國稅萬華營

業字第1052702273號函及送達證書、光強公司101年7

月26日、101年9月28日、101年10月1日資金流程圖及

資料（告發卷五第1456至1484頁）

⒋進燿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8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86至14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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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04年10月29北區國稅中和銷審

字第1040482567號函及附件、進燿公司銀行傳票（告

發卷五第1497至1559頁）

(4)開立銷貨發票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0至1566

頁）

(5)光強公司102年7月22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

第1567至1577頁）

⒌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2）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57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579至1587頁）

(3)中區國稅局105年5月6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

1050503115號函、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2年1月

31日、3月19日、20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

卷六第1588至1601頁）

⒍諾生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03至1616頁）

(3)101年8月6日、10月4日、102年5月22日至24日、10月

15日、11月21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六第1617至

1630頁）

⒎郭豪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5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56至1663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08824B號函、郭陳麗雪105年7月21日電話談話筆

錄、發票、存摺封面及內頁（告發卷六第1664至16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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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探索開發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0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01至1708頁）

⒐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62至1771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

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

頁）

⒑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

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

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

1918頁）

⒒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

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03至2012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04年8月26日財高國稅三

銷字第104018440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七第2013至

2029頁）

⒓旭立國際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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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2)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31

至2037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04726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七第2039至

2063頁）

一、昱徉公司司調查資料

⒈昱徉公司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營業人變更登記

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

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

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證據1）（告發卷一第4

至70、329至337頁）

⒉昱徉公司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

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71至73頁）

⒊昱徉公司「申報書（按年度）查詢」（國稅局告發書附件

4）（告發卷一第74至78頁）

⒋昱徉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

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9至108頁）

⒌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

（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09

至233頁）

⒍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銷項去路明

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234至269頁）

⒎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國稅局告

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270至274頁）

⒏昱徉公司101-105年度領用統一發票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

件8）（告發卷一第275至頁）

⒐昱徉公司101年5月至105年12月之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

（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283至3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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⒑財政部105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500071100號函、昱徉公

司合庫銀行鳳松分行存摺歷史交易明細暨金融機構傳票資

料等、台灣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明細暨傳票資料（國稅局

告發書證據５）（告發卷二第618至611頁）

二、起訴書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

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

卷三第843至887頁）

⒉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五第1469至14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106年4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5480號函、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

及濬和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

第1481至1521頁）

⒊震翰電腦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五第1702至1711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0月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12679號函暨送達證書、震翰公司106年11月9日說明

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震翰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

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712至1730頁）

⒋利稘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2）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五第1404至14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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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7086號函暨送達證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

行交易傳票及利稘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

（告發卷五第1411至1468頁）

⒌大鼎企業行（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六第1777至178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7092號函暨送達證書、大鼎企業行106年7月25日承

諾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大鼎企業行101-105年度進銷

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785至1808頁）

⒍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6）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六第1904至192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7113號函暨送達證書、萬冠防盗公司106年5月12日

陳述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萬冠防盗公司101-105年度

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925至1962頁）

三、起訴書取得對象（進項來源）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四第1159至1169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4月27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5653號函、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函復資料、董事

管謹玉106年6月5日說明書、中區國稅局106年10月12日中

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6050669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交易

明細、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70至1239頁）

⒉光強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9、證據25）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四第1269至1282頁、告發卷五第1532至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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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398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告發卷四第1283至

1333頁）

⒊廣昱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三第706至716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2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02242號函暨送達證書、廣昱公司101-105年度進銷

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17至745頁）

⒋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

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

卷三第843至887頁）

⒌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三第888至899頁）

(2)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103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

第1030651325號刑事案件告發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年度上訴字第831號刑事判決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06年6月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442號函暨送達證

書及科爾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

三第900至951頁）

⒍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三第746至7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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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責人塗文榮105年8月24日談話紀錄、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8號函暨送達證

書及上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

三第760至788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11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15至125頁）

⒎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證據3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四第1102至1112頁、告發卷五第1731至1746

頁）*2025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進銷項資料等（告

發卷四第1113至1158頁）

⒏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

作業（告發卷三第974至9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

1060107079號函暨送達證書、子震科技公司106年6月8日

說明書、子震科技公司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及子震科技

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81至

1003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09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27至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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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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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113年度訴字第34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成富




選任辯護人  戴國石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本院審理中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合併審理如下：
　　主　文
黃成富犯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黃成富與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光強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光強公司）負責辦理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之郭峻宏（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988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00年8月間至102年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營業人，竟與郭峻宏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並交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11家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使用，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㈡於101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號27凱麗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凱麗公司），竟與黃成富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27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交予凱麗公司充當進項憑證使用，使凱麗公司於各該稅期申報營業稅時，持以扣抵營業稅銷項稅額，而幫助凱麗公司逃漏新臺幣（下同）5萬2650元之營業稅捐，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公平性。
　㈢於100年8月間至102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未向附表一編號28-62所示之營業人實際進貨交易，竟仍與黃成富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所示稅期取得上開營業人所開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作為光強公司之進項憑證使用，欲藉以扣抵銷項稅額，並委由不知情之記帳士陳蕙芳，依上述不實進項憑證內容登載於光強公司之營業稅申報書，再按每2個月1期分別持之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下稱高雄國稅局）申報營業稅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二、黃成富係科爾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科爾公司）南區業務代表，負責電信儲值卡銷售業務；梁鴻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467號判決有罪確定）則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昱徉興業有限公司」（下稱昱徉公司）之負責人，黃成富、梁鴻超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明知昱徉公司於民國102年8月至104年12月期間並未實際對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公司銷售電信儲值卡貨物，竟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以昱徉公司名義，於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各期營業稅申報（每2月為1期）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填載性質上屬於會計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而後交付予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供各該營業人充作向昱徉公司買受貨物之進項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果於申報該期營業稅之際，佯以曾進行該等交易，而將上開不實統一發票持向稅捐機關申報進項金額，作為扣抵銷項稅額使用，梁鴻超即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額，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及課稅之公平性。
　㈡又明知昱徉公司並無實際向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各家營業人購入電信儲值卡之進貨事實，竟與梁鴻超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取得如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充作昱徉公司之不實進項憑證，復於附表編號二編號16-33所示之營業稅申報期間（每2月為1期），依據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填載不實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向稅捐機關申報營業稅而行使，足以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查之正確及公平性。　　
三、案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告發暨暨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黃成富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所引屬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㈠訊據被告黃成富對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不諱（院328號卷第51頁），且據同案被告郭峻宏、粱鴻超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三、四所示證據清單等資料及同案被告被告郭峻宏、粱鴻超就附表一、二所示發票，業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相關裁判書在卷足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憑，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業於110年12月19日修正施行，修正前之法定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⒉刑法第215條之規定業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爰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
　㈡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二種，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參照），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 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簿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
　㈢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㈣刑法第215條所謂業務上作成之文書，係指從事業務之人，本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文書者。又營業人應以每2月為1期，製作營業稅申報書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申報義務，而此申報行為既與公司之營業有密切關連，為公司反覆所為之社會行為，其雖非公司經營之主要業務，惟仍不失為附屬於該公司主要營業事項之附隨業務，營業稅申報書即屬業務上作成之文書，是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填載在此申報書而持以向稅捐機關行使，即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查同案被告郭峻宏為光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梁鴻超是昱徉公司之負責人，均係總攬公司一切事務，負責辦理公司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屬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定之主辦會計人員，並以製作營業稅申報書為其附隨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有據實製作商業會計憑證及業務上文書之義務。另被告雖非光强、昱徉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然其受光强、昱徉等公司及附表一、二所示各家營業人之委託辦 理存匯款或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製作不實發票及進項憑證，使上開公司得以銷項稅額，並受附表一、二所載各家營業人委託辦理存、匯款、開立統一發票或經手預付卡等業務，偽造虛偽金流，供作同案被告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人進項憑證，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各就前述犯行共同實施犯罪，係無身分之人而與有該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揆前說明，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
　㈥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就事實欄一、㈡即附表一編號27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就事實欄一、㈢附表一編號27至62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就事實欄二、㈠所為不實填製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統一發票，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商業負責人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其提供不實統一發票供如附表二編號1至15「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欄所示之納稅義務人（編號2 至5之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亦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 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事實欄二、㈡其取得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據以申報營業稅，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㈦被告前述於同一營業稅期間，接續開立多張不實統一發票交付同一營業人，而幫助逃漏稅捐，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屬一行為觸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2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斷。 被告就前述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之犯行，其等利用不知情之記帳業者登載不實之營業稅申報書，並持之向稅捐機關申報而為行使，則為間接正犯。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㈧罪數之說明：
　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及論理上，難認符合接續犯之概念，是應以申報稅期作為認定罪數之依據，論以數罪併罰。至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仍可認屬接續一罪。
　⒉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6及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同一營業稅申報期間，接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交付各該營業人，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單一犯罪故意，而各論以接續犯。另就附表一編號27、附表二編號1、6至15之營業人，被告以接續交付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一行為，同時構成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幫助逃漏稅捐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至27、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附表一編號28至62、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合計共9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光强公司、昱徉公司與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人間無實際業務往來，竟開立不實發票，各自供附表一、二所載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而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營業稅額，另幫助各營業人（不含濬和部分）逃漏稅捐；另收受如附表一、二所示營業人所開立之發票，持之使不知情之記帳士記算登載在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稅申報書，並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逃漏應繳納之稅捐，破壞商業會計制度，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而妨礙課稅之公平性，並使偵查機關查緝逃漏稅捐之犯罪趨於複雜，所為實有不該。另考量其係受委託為虛偽金流，經手預付卡、辦理存匯款業務，開立、收受之發票張數、幫助前揭公司或為光强、昱徉等公司逃漏之營業稅額，並酌以被告前有多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判決前科紀錄，另衡酌其涉案情節、於本院自白之犯後態度、手段、情節、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見院328號卷第118頁）等被告之個人具體行為責任基礎之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採取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本案被告所犯如附表一、二所示95次犯行，犯罪性質類似，手法雷同，犯罪時間集中於100年8月至102年12月間，並係在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人間為循環交易，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另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之方式，已足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爰就被告所犯得易科罰金之刑，均分別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　　
　　被告就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另就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雖光强、昱徉等公司因此逃漏稅捐，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向該公司諭知沒收或追徵，惟考量公法欠稅債權之優先性及執行強制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不予宣告沒收、追徵。此外復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113訴328
附表一
		光強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發票號碼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

		岳禾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5

		AH00000000

		2,995,000

		149,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2

		


		岳禾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7

		BW00000000

		5,056,000

		252,800

		同上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3

		


		岳禾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DK00000000

		4,017,000

		200,850

		同上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4

		


		岳禾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EY00000000

		4,700,080

		232,004

		同上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5

		


		岳禾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GM00000000

		1,751,000

		87,550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2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WL00000000

		3,088,000

		154,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WL00000000

		


		


		




		


		


		


		


		


		WL00000000

		


		


		




		


		


		


		


		


		WL00000000

		


		


		




		7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060,000

		103,000

		同上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8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10

		YU00000000

		7,176,000

		358,800

		同上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3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10

		NG00000000

		2,249,000

		109,4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0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065,500

		153,276

		同上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11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QC00000000

		2,574,000

		128,70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1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AH00000000

		1,855,000

		92,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13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4

		MJ00000000

		2,687,500

		134,376

		同上



		


		


		


		


		


		MJ00000000

		


		


		




		


		


		


		


		


		MJ00000000

		


		


		




		


		


		


		


		


		MJ00000000

		


		


		




		1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8月

		5

		NG00000000

		2,907,255

		145,363

		同上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516,000

		25,8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1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GM00000000

		3,007,700

		150,385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17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0月

		2

		PE00000000

		802,500

		40,125

		同上



		


		


		


		


		


		PE00000000

		


		


		




		18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13

		QC00000000

		3,009,000

		150,45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1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6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468,000



		23,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20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6

		KN00000000

		2,782,000

		139,100

		同上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21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0

		LL00000000

		3,933,800

		196,690

		同上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7

		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675,000

		183,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2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8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DK00000000

		3,215,000

		16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24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9

		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215,000

		11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0

		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5

		VG00000000

		1,650,000

		82,5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2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LL0000000

		925,600

		46,28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LL00000000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2

		凱麗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5

		QC00000000

		1,053,000

		52,6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光強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2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

		品研公司

		100年11至12月

		4

		


		2,160,000

		108,0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9

		


		品研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6

		


		4,494,000

		224,700

		同上



		30

		


		品研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3,248,000

		162,400

		同上



		31

		


		品研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11

		


		7,888,000

		394,250

		同上



		32

		


		品研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3,962,500

		198,125

		同上



		33

		


		品研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3,288,800

		164,440

		同上



		34

		


		品研公司

		101年11月

		4

		


		2,509,000

		125,450

		同上



		35

		


		品研公司

		102年3月

		3

		


		1,995,480

		99,774

		同上



		36

		


		品研公司

		102年5月

		3

		


		2,299,140

		114,957

		同上



		37

		


		品研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3

		


		2,177,676

		108,884

		同上



		38

		


		品研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039,000

		151,950

		同上



		39

		


		品研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2,556,000

		127,800

		同上



		4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11

		


		2,350,000

		117,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1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2,892,800

		144,640

		同上



		4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3

		


		2,900,600

		145,030

		同上



		43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7

		


		3,814,800

		190,740

		同上



		44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13

		


		2,762,800

		138,140

		同上



		45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8

		


		2,856,000

		142,800

		同上



		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11

		


		4,868,000

		243,400

		同上



		4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3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3

		


		1,622,500

		81,12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8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4

		


		2,530,000

		126,500

		同上



		49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3,155,000

		157,750

		同上



		5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4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4

		


		2,895,730

		144,787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1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2

		


		568,000

		28,400

		同上



		52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4

		


		2,612,500

		130,626

		同上



		5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5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1,734,000

		86,7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4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0

		


		3,744,300

		187,215

		同上



		5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917,000

		45,8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5

		


		2,862,528

		143,126

		同上



		5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7

		郭豪科技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622,500

		181,126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8

		探索開發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3,001,000

		150,0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9

		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2,010,000

		100,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0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2

		


		787,500

		39,37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1

		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266,000

		13,3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2

		旭立國際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107,550

		5,378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3訴343
附表二
		昱徉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8月

		1

		46萬8000元



		2萬340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2、4、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5

		158萬7000元

		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4

		133萬4000元

		0

		同上



		4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2月

		4

		101萬元

		0

		同上



		


		


		


		


		


		


		


		




		


		


		


		


		


		


		


		




		


		


		


		


		


		


		


		




		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2

		48萬7000元

		0

		同上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3

		震翰電腦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4

		101萬7000元

		5萬85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6、7
、8、12、13、 15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8

		130萬7500元

		6萬53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8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6

		147萬4200元

		7萬3710元

		同上



		


		


		


		


		


		


		


		




		


		


		


		


		


		


		


		




		


		


		


		


		


		


		


		




		9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4

		72萬5300元

		3萬6265元

		同上



		


		


		


		


		


		


		


		




		


		


		


		


		


		


		


		




		


		


		


		


		


		


		


		




		


		


		


		


		


		


		


		




		10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10月

		9

		104萬9410元

		5萬2471元

		同上



		11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8

		120萬9136元

		6萬455元

		同上



		12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3萬4910元

		5萬6746元

		同上



		13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11月至12月

		6

		49萬7000元

		2萬4850元

		同上



		14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

		大鼎企業行

		103年3月至4月

		4

		72萬1500元

		3萬60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7

		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2

		30萬1300元



		1萬506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昱徉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8月

		4

		135萬2000元

		6萬76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光強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2

		66萬3000元

		3萬315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8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3、 、14、16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5

		157萬元

		7萬85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9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4

		100萬1000元

		5萬50元

		同上



		20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9月至10月

		8

		126萬600元

		6萬3030元

		同上



		21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月

		5

		78萬1342元

		3萬9069元

		同上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5、7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54萬5500元

		2萬7275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3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7

		199萬8500元

		9萬9925元

		同上



		24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6

		151萬7200元

		7萬5860元

		同上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2月

		3

		98萬4000元

		4萬92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8

		194萬2000元

		9萬7100元

		同上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9、10、12、13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11月至12月

		27

		100萬9793元

		5萬49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8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月至2月

		27

		100萬509元

		5萬25元

		同上



		29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19

		167萬8502元

		8萬3930元

		同上



		30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9

		68萬7329元

		3萬4366元

		同上



		3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3月至4月

		11

		139萬4406元

		6萬9721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3、15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1萬2680元

		5萬5634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3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2月

		3

		99萬元

		4萬9500元

		同上









附表三
		一、光強公司調查資料、整理明細表



		⒈光強公司營業稅税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告發卷一第5至10頁）
⒉光強公司涉嫌取得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11頁）
⒊光強公司涉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12頁）
⒋光強公司「申報書年度查詢作業」（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3至16頁）
⒌光強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17至38頁）
⒍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39至42頁）
⒎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銷項去路）」（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43至46頁）
⒏光強公司「進項來源明細」、「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47至67頁）
⒐光強公司欠稅總歸戶查詢、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委託書(領取統一發票購票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0）（告發卷一第68至73頁）
⒑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1）（告發卷一第74至119頁）
⒒光強公司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2）（告發卷一第120至179頁）
⒓光強公司100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給付清單、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及送達證書、陳冠州105年6月22日說明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告發卷四第1013至1019頁）



		二、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憑單、發票



		⒈光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左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3）（告發卷二第180至334頁）
⒉光強公司高雄銀行鹽埕簡易型分行帳戶（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4）（告發卷二第336至427、告發卷三第428至448頁）
⒊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帳戶（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5）（告發卷三第449至479頁）
⒋吳昱宏合作金庫銀行鳳松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之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6）（告發卷三第480至545頁）
⒌光強公司102年間進、銷貨統一發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7）（告發卷三第546至665頁）
⒍光強公司101年4月至103年2月間銀行傳票彙整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8）（告發卷三第666至873頁）
⒎光強公司102年度進銷貨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9）（告發卷三第874至876頁）
⒏吳昱宏102年8月5、6日、102年2月22日、101年8月13日、102年8月13日資金流程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4）（告發卷四第978至1001頁）



		三、起訴書附表一（銷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岳禾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061至206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066至2072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8月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68683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八第2073至2169頁）
(4)102年3月25日發票開立流程圖及發票（告發卷八第2170至2177頁）
(5)101年5月21日、8月6日、8月9日、10月4日、3月27日、28日、102年5月21日至23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178至2224頁）
⒉凱越興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7）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28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283至2290頁）
(3)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105年5月6日北區國稅新店銷稽字第1050435540號函、101年4月5日、6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291至2303頁）
⒊川島徤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0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05至2314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D號函及送達證書、相關銀行往來交易明細表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315至2339頁）
⒋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4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41至2345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9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3021D號函及送達證書、101年4月6日、5月29日、30日、31日、102年7月1日、22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346至2397頁）
⒌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98至2399頁）
(2)板橋分局105年5月13日北區國稅板橋銷字第1050104337號函、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八第2402至2411頁）
(3)102年8月5日至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412至2424頁）
⒍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42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426至2431頁）
(3)102年5月9日、5月20日、7月1日、8月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九第2432至2455頁）
⒎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2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21至2532頁）
(3)102年12月19日、11月26日銀行傳票（告發卷九第2533至2534頁）
⒏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⒐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7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73至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6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65至2571頁）
(3)王安清105年12月20日談話筆錄、101年4月5日凱越公司傳票、王安清1月13日說明書等（告發卷九第2572至2587頁）
⒒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62至2668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九第2669至2705頁）
⒓凱麗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43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44至2648頁）
(3)孫麗娜105年6月24日說明書及附件、103年1月28日、29日銀行傳票及往來交易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53至2660頁）



		四、起訴書附表二（進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品研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四第1033至103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四第1039至1059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11月1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72595號函及品研公司101年度帳證、傳票（告發卷四第1060至1210頁）
(4)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2818號等起訴書（告發卷 五第1213至1365頁）
(5)光強公司101年5月20日、30日、3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366至1383頁）
⒉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381至138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389至1404頁）
(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4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告發書（告發卷五第1405至1415頁）
(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177號判決書（告發卷五第1418至1429頁）
(5)傳票（告發卷五第1430至1437頁）
⒊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3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39至1455頁）
(3)北區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5年5月18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52702273號函及送達證書、光強公司101年7月26日、101年9月28日、101年10月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456至1484頁）
⒋進燿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8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86至1496頁）
(3)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04年10月29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0482567號函及附件、進燿公司銀行傳票（告發卷五第1497至1559頁）
(4)開立銷貨發票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0至1566頁）
(5)光強公司102年7月22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7至1577頁）
⒌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2）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57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579至1587頁）
(3)中區國稅局105年5月6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50503115號函、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2年1月31日、3月19日、20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六第1588至1601頁）
⒍諾生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03至1616頁）
(3)101年8月6日、10月4日、102年5月22日至24日、10月15日、11月21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六第1617至1630頁）
⒎郭豪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5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56至1663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B號函、郭陳麗雪105年7月21日電話談話筆錄、發票、存摺封面及內頁（告發卷六第1664至1699頁）
⒏探索開發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0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01至1708頁）
⒐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62至1771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⒒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03至2012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04年8月26日財高國稅三銷字第104018440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七第2013至2029頁）
⒓旭立國際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30頁）
(2)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31至2037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4726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七第2039至2063頁）







附表四
		一、昱徉公司司調查資料



		⒈昱徉公司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證據1）（告發卷一第4至70、329至337頁）
⒉昱徉公司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71至73頁）
⒊昱徉公司「申報書（按年度）查詢」（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4至78頁）
⒋昱徉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9至108頁）
⒌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09至233頁）
⒍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234至269頁）
⒎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270至274頁）
⒏昱徉公司101-105年度領用統一發票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275至頁）
⒐昱徉公司101年5月至105年12月之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283至328頁）
⒑財政部105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500071100號函、昱徉公司合庫銀行鳳松分行存摺歷史交易明細暨金融機構傳票資料等、台灣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明細暨傳票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５）（告發卷二第618至611頁）



		二、起訴書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⒉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69至14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106年4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480號函、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濬和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81至1521頁）
⒊震翰電腦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702至1711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0月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12679號函暨送達證書、震翰公司106年11月9日說明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震翰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712至1730頁）
⒋利稘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2）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04至141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86號函暨送達證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利稘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11至1468頁）
⒌大鼎企業行（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777至178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92號函暨送達證書、大鼎企業行106年7月25日承諾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大鼎企業行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785至1808頁）
⒍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6）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904至192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113號函暨送達證書、萬冠防盗公司106年5月12日陳述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萬冠防盗公司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925至1962頁）



		三、起訴書取得對象（進項來源）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59至1169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4月27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653號函、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函復資料、董事管謹玉106年6月5日說明書、中區國稅局106年10月12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6050669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交易明細、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70至1239頁）
⒉光強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9、證據25）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269至1282頁、告發卷五第1532至154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398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告發卷四第1283至1333頁）
⒊廣昱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06至716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2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2242號函暨送達證書、廣昱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17至745頁）
⒋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⒌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88至899頁）
(2)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103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刑事案件告發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831號刑事判決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6月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442號函暨送達證書及科爾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00至951頁）
⒍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46至750頁）
(2)負責人塗文榮105年8月24日談話紀錄、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8號函暨送達證書及上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60至788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11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15至125頁）
⒎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證據3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02至1112頁、告發卷五第1731至1746頁）*2025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進銷項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13至1158頁）
⒏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974至9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9號函暨送達證書、子震科技公司106年6月8日說明書、子震科技公司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及子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81至1003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09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27至174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113年度訴字第34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成富


選任辯護人  戴國石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
字第12775號、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本院審理中因被告就
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
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
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合併審理如下：
　　主　文
黃成富犯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
「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黃成富與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光強實業有限公
    司」（下稱光強公司）負責辦理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之
    郭峻宏（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988
    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00年8月間至102年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
    貨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營業人，竟與郭峻宏共同基於
    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
    ，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內容不
    實之統一發票，並交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11家營業人充
    當進項憑證使用，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
    性及公平性。
　㈡於101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
    號27凱麗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凱麗公司），竟與黃成富共同
    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
    捐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
    如附表一編號27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交予凱麗公司充當
    進項憑證使用，使凱麗公司於各該稅期申報營業稅時，持以
    扣抵營業稅銷項稅額，而幫助凱麗公司逃漏新臺幣（下同）
    5萬2650元之營業稅捐，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
    之正確性、公平性。
　㈢於100年8月間至102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未向附表
    一編號28-62所示之營業人實際進貨交易，竟仍與黃成富共
    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所示稅期取得
    上開營業人所開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作為光強公司之進
    項憑證使用，欲藉以扣抵銷項稅額，並委由不知情之記帳士
    陳蕙芳，依上述不實進項憑證內容登載於光強公司之營業稅
    申報書，再按每2個月1期分別持之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下
    稱高雄國稅局）申報營業稅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
    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二、黃成富係科爾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科爾公司）南區業務代表
    ，負責電信儲值卡銷售業務；梁鴻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467號判決有罪確定）則為址設
    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昱徉興業有限公司」（下稱
    昱徉公司）之負責人，黃成富、梁鴻超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明知昱徉公司於民國102年8月至104年12月期間並未實際對附
    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公司銷售電信儲值卡貨物，竟共同基
    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由黃
    成富以昱徉公司名義，於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各期營業稅
    申報（每2月為1期）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填載性質
    上屬於會計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
    而後交付予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供各該營業
    人充作向昱徉公司買受貨物之進項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
    5所示之營業人果於申報該期營業稅之際，佯以曾進行該等
    交易，而將上開不實統一發票持向稅捐機關申報進項金額，
    作為扣抵銷項稅額使用，梁鴻超即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如附
    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
    額，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及
    課稅之公平性。
　㈡又明知昱徉公司並無實際向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各家營業人
    購入電信儲值卡之進貨事實，竟與梁鴻超共同基於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取得如附表二編號16-3
    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充作昱徉公司之不實進項憑證，復
    於附表編號二編號16-33所示之營業稅申報期間（每2月為1
    期），依據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填載不實之「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向稅捐機關申報營業稅而行使，足以影響稅
    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查之正確及公平性。　　
三、案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告發暨暨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簽分後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黃成富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
    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
    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
    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
    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所引屬於審判外
    陳述之傳聞證據，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第159條第1
    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㈠訊據被告黃成富對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不諱
    （院328號卷第51頁），且據同案被告郭峻宏、粱鴻超於偵
    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三、四所示證據清單等
    資料及同案被告被告郭峻宏、粱鴻超就附表一、二所示發票
    ，業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相關裁判書在卷足稽，足認被告自白
    與事實相符，可以採憑，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
    規定業於110年12月19日修正施行，修正前之法定刑度為：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
    正後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
    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⒉刑法第215條之規定業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惟此次修
    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
    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爰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21
    5條之規定。
　㈡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
    證二種，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參照），統一
    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
    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 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
    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
    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
    入帳簿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
    憑證罪，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
    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
    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
　㈢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
    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
    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
    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
    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
    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㈣刑法第215條所謂業務上作成之文書，係指從事業務之人，本
    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文書者。又營業人應以每2月為1期，製作
    營業稅申報書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申報義務，而此申報行為既
    與公司之營業有密切關連，為公司反覆所為之社會行為，其
    雖非公司經營之主要業務，惟仍不失為附屬於該公司主要營
    業事項之附隨業務，營業稅申報書即屬業務上作成之文書，
    是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填載在此申報書而持
    以向稅捐機關行使，即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查同案被告郭峻宏為光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梁鴻
    超是昱徉公司之負責人，均係總攬公司一切事務，負責辦理
    公司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屬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定
    之主辦會計人員，並以製作營業稅申報書為其附隨業務，為
    從事業務之人，有據實製作商業會計憑證及業務上文書之義
    務。另被告雖非光强、昱徉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
    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然其受
    光强、昱徉等公司及附表一、二所示各家營業人之委託辦 
    理存匯款或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製作不實發票及進項憑證
    ，使上開公司得以銷項稅額，並受附表一、二所載各家營業
    人委託辦理存、匯款、開立統一發票或經手預付卡等業務，
    偽造虛偽金流，供作同案被告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人進項
    憑證，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各就前述犯行共同實施犯
    罪，係無身分之人而與有該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犯罪，雖無特
    定身分關係，揆前說明，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
    。
　㈥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為，係犯商業會計
    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就事實欄一、㈡即附
    表一編號27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
    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
    捐罪，就事實欄一、㈢附表一編號27至62所為，係犯刑法第2
    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就事實欄
    二、㈠所為不實填製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統一發票，均係
    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商業負責人不實填製會計憑證
    罪；其提供不實統一發票供如附表二編號1至15「交付對象
    （銷項去路）」欄所示之納稅義務人（編號2 至5之濬和公
    司除外）逃漏營業稅，亦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 
    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事實欄二、㈡其取得附表二編號1
    6至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據以申報營業稅，均係犯刑法第2
    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㈦被告前述於同一營業稅期間，接續開立多張不實統一發票交
    付同一營業人，而幫助逃漏稅捐，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
    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屬一行為觸犯不實填
    製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2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
    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斷。 
    被告就前述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
    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
    欄一、二之犯行，其等利用不知情之記帳業者登載不實之營
    業稅申報書，並持之向稅捐機關申報而為行使，則為間接正
    犯。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犯行，
    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㈧罪數之說明：
　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
    規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
    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
    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
    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
    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
    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
    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次
    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及論理上，難認
    符合接續犯之概念，是應以申報稅期作為認定罪數之依據，
    論以數罪併罰。至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
    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
    ，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仍可認屬接續一罪。
　⒉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6及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同一營業
    稅申報期間，接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交付各該營業人，依社
    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單一犯罪故意，而各論以接續犯。另就
    附表一編號27、附表二編號1、6至15之營業人，被告以接續
    交付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一行為，同時構成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罪及幫助逃漏稅捐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被告如附表一編號
    1至27、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附表一
    編號28至62、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
    書罪，合計共9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
    罰。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光强公司、昱徉公司與附表一、二所示各營
    業人間無實際業務往來，竟開立不實發票，各自供附表一、
    二所載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而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營
    業稅額，另幫助各營業人（不含濬和部分）逃漏稅捐；另收
    受如附表一、二所示營業人所開立之發票，持之使不知情之
    記帳士記算登載在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稅申報書，並向稅
    捐稽徵機關申報，逃漏應繳納之稅捐，破壞商業會計制度，
    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而妨礙課稅之公平性，並使
    偵查機關查緝逃漏稅捐之犯罪趨於複雜，所為實有不該。另
    考量其係受委託為虛偽金流，經手預付卡、辦理存匯款業務
    ，開立、收受之發票張數、幫助前揭公司或為光强、昱徉等
    公司逃漏之營業稅額，並酌以被告前有多案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等判決前科紀錄，另衡酌其涉案情節、於本院自白之犯後
    態度、手段、情節、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見院
    328號卷第118頁）等被告之個人具體行為責任基礎之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
    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
    考量，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
    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
    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
    則下，採取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
    應受比例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
    ，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本案被告所犯如附表一、
    二所示95次犯行，犯罪性質類似，手法雷同，犯罪時間集中
    於100年8月至102年12月間，並係在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
    人間為循環交易，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
    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
    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另考
    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
    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以隨罪數增加遞
    減刑罰之方式，已足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爰就被告所犯得
    易科罰金之刑，均分別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　　
　　被告就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
    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另就被告所犯如起訴
    書附表所示之犯行，雖光强、昱徉等公司因此逃漏稅捐，本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向該公司諭知沒收
    或追徵，惟考量公法欠稅債權之優先性及執行強制性，依刑
    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此外復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
    有犯罪所得，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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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光強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發票號碼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 岳禾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5 AH00000000 2,995,000 149,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2  岳禾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7 BW00000000 5,056,000 252,800 同上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3  岳禾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DK00000000 4,017,000 200,850 同上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4  岳禾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EY00000000 4,700,080 232,004 同上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5  岳禾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GM00000000 1,751,000 87,550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2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WL00000000 3,088,000 154,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WL00000000         WL00000000         WL00000000    7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060,000 103,000 同上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8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10 YU00000000 7,176,000 358,800 同上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3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10 NG00000000 2,249,000 109,4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0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065,500 153,276 同上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11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QC00000000 2,574,000 128,70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1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AH00000000 1,855,000 92,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13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4 MJ00000000 2,687,500 134,376 同上      MJ00000000         MJ00000000         MJ00000000    1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8月 5 NG00000000 2,907,255 145,363 同上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516,000 25,8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1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GM00000000 3,007,700 150,385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17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0月 2 PE00000000 802,500 40,125 同上      PE00000000    18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13 QC00000000 3,009,000 150,45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1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6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468,000  23,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20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6 KN00000000 2,782,000 139,100 同上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21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0 LL00000000 3,933,800 196,690 同上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7 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675,000 183,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2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8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DK00000000 3,215,000 16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24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9 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215,000 11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0 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5 VG00000000 1,650,000 82,5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2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LL0000000 925,600 46,28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LL00000000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2 凱麗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5 QC00000000 1,053,000 52,6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光強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2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 品研公司 100年11至12月 4  2,160,000 108,0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9  品研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6  4,494,000 224,700 同上 30  品研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3,248,000 162,400 同上 31  品研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11  7,888,000 394,250 同上 32  品研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3,962,500 198,125 同上 33  品研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3,288,800 164,440 同上 34  品研公司 101年11月 4  2,509,000 125,450 同上 35  品研公司 102年3月 3  1,995,480 99,774 同上 36  品研公司 102年5月 3  2,299,140 114,957 同上 37  品研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3  2,177,676 108,884 同上 38  品研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039,000 151,950 同上 39  品研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2,556,000 127,800 同上 4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11  2,350,000 117,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1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2,892,800 144,640 同上 4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3  2,900,600 145,030 同上 43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7  3,814,800 190,740 同上 44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13  2,762,800 138,140 同上 45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8  2,856,000 142,800 同上 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11  4,868,000 243,400 同上 4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3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3  1,622,500 81,12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8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4  2,530,000 126,500 同上 49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3,155,000 157,750 同上 5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4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4  2,895,730 144,787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1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2  568,000 28,400 同上 52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4  2,612,500 130,626 同上 5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5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1,734,000 86,7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4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0  3,744,300 187,215 同上 5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917,000 45,8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5  2,862,528 143,126 同上 5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7 郭豪科技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622,500 181,126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8 探索開發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3,001,000 150,0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9 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2,010,000 100,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0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2  787,500 39,37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1 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266,000 13,3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2 旭立國際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107,550 5,378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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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昱徉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8月 1 46萬8000元  2萬340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2、4、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5 158萬7000元 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4 133萬4000元 0 同上 4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2月 4 101萬元 0 同上                         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2 48萬7000元 0 同上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3 震翰電腦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4 101萬7000元 5萬85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6、7 、8、12、13、 15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8 130萬7500元 6萬53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8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6 147萬4200元 7萬3710元 同上                         9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4 72萬5300元 3萬6265元 同上                                 10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10月 9 104萬9410元 5萬2471元 同上 11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8 120萬9136元 6萬455元 同上 12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3萬4910元 5萬6746元 同上 13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11月至12月 6 49萬7000元 2萬4850元 同上 14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 大鼎企業行 103年3月至4月 4 72萬1500元 3萬60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7 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2 30萬1300元  1萬506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昱徉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8月 4 135萬2000元 6萬76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光強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2 66萬3000元 3萬315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8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3、 、14、16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5 157萬元 7萬85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9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4 100萬1000元 5萬50元 同上 20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9月至10月 8 126萬600元 6萬3030元 同上 21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月 5 78萬1342元 3萬9069元 同上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5、7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54萬5500元 2萬7275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3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7 199萬8500元 9萬9925元 同上 24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6 151萬7200元 7萬5860元 同上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2月 3 98萬4000元 4萬92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8 194萬2000元 9萬7100元 同上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9、10、12、13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11月至12月 27 100萬9793元 5萬49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8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月至2月 27 100萬509元 5萬25元 同上 29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19 167萬8502元 8萬3930元 同上 30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9 68萬7329元 3萬4366元 同上 3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3月至4月 11 139萬4406元 6萬9721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3、15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1萬2680元 5萬5634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3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2月 3 99萬元 4萬9500元 同上 

附表三
一、光強公司調查資料、整理明細表 ⒈光強公司營業稅税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告發卷一第5至10頁） ⒉光強公司涉嫌取得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11頁） ⒊光強公司涉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12頁） ⒋光強公司「申報書年度查詢作業」（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3至16頁） ⒌光強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17至38頁） ⒍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39至42頁） ⒎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銷項去路）」（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43至46頁） ⒏光強公司「進項來源明細」、「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47至67頁） ⒐光強公司欠稅總歸戶查詢、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委託書(領取統一發票購票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0）（告發卷一第68至73頁） ⒑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1）（告發卷一第74至119頁） ⒒光強公司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2）（告發卷一第120至179頁） ⒓光強公司100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給付清單、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及送達證書、陳冠州105年6月22日說明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告發卷四第1013至1019頁） 二、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憑單、發票 ⒈光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左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3）（告發卷二第180至334頁） ⒉光強公司高雄銀行鹽埕簡易型分行帳戶（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4）（告發卷二第336至427、告發卷三第428至448頁） ⒊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帳戶（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5）（告發卷三第449至479頁） ⒋吳昱宏合作金庫銀行鳳松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之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6）（告發卷三第480至545頁） ⒌光強公司102年間進、銷貨統一發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7）（告發卷三第546至665頁） ⒍光強公司101年4月至103年2月間銀行傳票彙整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8）（告發卷三第666至873頁） ⒎光強公司102年度進銷貨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9）（告發卷三第874至876頁） ⒏吳昱宏102年8月5、6日、102年2月22日、101年8月13日、102年8月13日資金流程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4）（告發卷四第978至1001頁） 三、起訴書附表一（銷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岳禾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061至206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066至2072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8月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68683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八第2073至2169頁） (4)102年3月25日發票開立流程圖及發票（告發卷八第2170至2177頁） (5)101年5月21日、8月6日、8月9日、10月4日、3月27日、28日、102年5月21日至23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178至2224頁） ⒉凱越興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7）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28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283至2290頁） (3)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105年5月6日北區國稅新店銷稽字第1050435540號函、101年4月5日、6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291至2303頁） ⒊川島徤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0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05至2314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D號函及送達證書、相關銀行往來交易明細表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315至2339頁） ⒋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4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41至2345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9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3021D號函及送達證書、101年4月6日、5月29日、30日、31日、102年7月1日、22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346至2397頁） ⒌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98至2399頁） (2)板橋分局105年5月13日北區國稅板橋銷字第1050104337號函、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八第2402至2411頁） (3)102年8月5日至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412至2424頁） ⒍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42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426至2431頁） (3)102年5月9日、5月20日、7月1日、8月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九第2432至2455頁） ⒎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2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21至2532頁） (3)102年12月19日、11月26日銀行傳票（告發卷九第2533至2534頁） ⒏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⒐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7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73至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6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65至2571頁） (3)王安清105年12月20日談話筆錄、101年4月5日凱越公司傳票、王安清1月13日說明書等（告發卷九第2572至2587頁） ⒒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62至2668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九第2669至2705頁） ⒓凱麗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43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44至2648頁） (3)孫麗娜105年6月24日說明書及附件、103年1月28日、29日銀行傳票及往來交易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53至2660頁） 四、起訴書附表二（進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品研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四第1033至103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四第1039至1059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11月1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72595號函及品研公司101年度帳證、傳票（告發卷四第1060至1210頁） (4)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2818號等起訴書（告發卷 五第1213至1365頁） (5)光強公司101年5月20日、30日、3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366至1383頁） ⒉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381至138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389至1404頁） (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4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告發書（告發卷五第1405至1415頁） (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177號判決書（告發卷五第1418至1429頁） (5)傳票（告發卷五第1430至1437頁） ⒊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3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39至1455頁） (3)北區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5年5月18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52702273號函及送達證書、光強公司101年7月26日、101年9月28日、101年10月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456至1484頁） ⒋進燿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8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86至1496頁） (3)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04年10月29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0482567號函及附件、進燿公司銀行傳票（告發卷五第1497至1559頁） (4)開立銷貨發票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0至1566頁） (5)光強公司102年7月22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7至1577頁） ⒌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2）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57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579至1587頁） (3)中區國稅局105年5月6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50503115號函、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2年1月31日、3月19日、20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六第1588至1601頁） ⒍諾生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03至1616頁） (3)101年8月6日、10月4日、102年5月22日至24日、10月15日、11月21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六第1617至1630頁） ⒎郭豪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5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56至1663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B號函、郭陳麗雪105年7月21日電話談話筆錄、發票、存摺封面及內頁（告發卷六第1664至1699頁） ⒏探索開發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0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01至1708頁） ⒐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62至1771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⒒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03至2012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04年8月26日財高國稅三銷字第104018440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七第2013至2029頁） ⒓旭立國際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30頁） (2)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31至2037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4726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七第2039至2063頁） 
附表四
一、昱徉公司司調查資料 ⒈昱徉公司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證據1）（告發卷一第4至70、329至337頁） ⒉昱徉公司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71至73頁） ⒊昱徉公司「申報書（按年度）查詢」（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4至78頁） ⒋昱徉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9至108頁） ⒌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09至233頁） ⒍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234至269頁） ⒎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270至274頁） ⒏昱徉公司101-105年度領用統一發票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275至頁） ⒐昱徉公司101年5月至105年12月之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283至328頁） ⒑財政部105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500071100號函、昱徉公司合庫銀行鳳松分行存摺歷史交易明細暨金融機構傳票資料等、台灣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明細暨傳票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５）（告發卷二第618至611頁） 二、起訴書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⒉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69至14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106年4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480號函、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濬和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81至1521頁） ⒊震翰電腦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702至1711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0月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12679號函暨送達證書、震翰公司106年11月9日說明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震翰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712至1730頁） ⒋利稘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2）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04至141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86號函暨送達證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利稘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11至1468頁） ⒌大鼎企業行（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777至178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92號函暨送達證書、大鼎企業行106年7月25日承諾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大鼎企業行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785至1808頁） ⒍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6）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904至192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113號函暨送達證書、萬冠防盗公司106年5月12日陳述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萬冠防盗公司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925至1962頁） 三、起訴書取得對象（進項來源）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59至1169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4月27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653號函、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函復資料、董事管謹玉106年6月5日說明書、中區國稅局106年10月12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6050669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交易明細、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70至1239頁） ⒉光強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9、證據25）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269至1282頁、告發卷五第1532至154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398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告發卷四第1283至1333頁） ⒊廣昱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06至716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2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2242號函暨送達證書、廣昱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17至745頁） ⒋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⒌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88至899頁） (2)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103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刑事案件告發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831號刑事判決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6月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442號函暨送達證書及科爾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00至951頁） ⒍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46至750頁） (2)負責人塗文榮105年8月24日談話紀錄、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8號函暨送達證書及上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60至788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11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15至125頁） ⒎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證據3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02至1112頁、告發卷五第1731至1746頁）*2025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進銷項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13至1158頁） ⒏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974至9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9號函暨送達證書、子震科技公司106年6月8日說明書、子震科技公司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及子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81至1003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09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27至174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113年度訴字第34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成富




選任辯護人  戴國石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本院審理中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合併審理如下：
　　主　文
黃成富犯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黃成富與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光強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光強公司）負責辦理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之郭峻宏（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988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00年8月間至102年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營業人，竟與郭峻宏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並交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11家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使用，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㈡於101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號27凱麗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凱麗公司），竟與黃成富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27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交予凱麗公司充當進項憑證使用，使凱麗公司於各該稅期申報營業稅時，持以扣抵營業稅銷項稅額，而幫助凱麗公司逃漏新臺幣（下同）5萬2650元之營業稅捐，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公平性。
　㈢於100年8月間至102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未向附表一編號28-62所示之營業人實際進貨交易，竟仍與黃成富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所示稅期取得上開營業人所開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作為光強公司之進項憑證使用，欲藉以扣抵銷項稅額，並委由不知情之記帳士陳蕙芳，依上述不實進項憑證內容登載於光強公司之營業稅申報書，再按每2個月1期分別持之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下稱高雄國稅局）申報營業稅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二、黃成富係科爾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科爾公司）南區業務代表，負責電信儲值卡銷售業務；梁鴻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467號判決有罪確定）則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昱徉興業有限公司」（下稱昱徉公司）之負責人，黃成富、梁鴻超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明知昱徉公司於民國102年8月至104年12月期間並未實際對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公司銷售電信儲值卡貨物，竟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以昱徉公司名義，於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各期營業稅申報（每2月為1期）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填載性質上屬於會計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而後交付予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供各該營業人充作向昱徉公司買受貨物之進項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果於申報該期營業稅之際，佯以曾進行該等交易，而將上開不實統一發票持向稅捐機關申報進項金額，作為扣抵銷項稅額使用，梁鴻超即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額，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及課稅之公平性。
　㈡又明知昱徉公司並無實際向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各家營業人購入電信儲值卡之進貨事實，竟與梁鴻超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取得如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充作昱徉公司之不實進項憑證，復於附表編號二編號16-33所示之營業稅申報期間（每2月為1期），依據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填載不實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向稅捐機關申報營業稅而行使，足以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查之正確及公平性。　　
三、案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告發暨暨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黃成富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所引屬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㈠訊據被告黃成富對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不諱（院328號卷第51頁），且據同案被告郭峻宏、粱鴻超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三、四所示證據清單等資料及同案被告被告郭峻宏、粱鴻超就附表一、二所示發票，業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相關裁判書在卷足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憑，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業於110年12月19日修正施行，修正前之法定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⒉刑法第215條之規定業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爰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
　㈡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二種，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參照），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 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簿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
　㈢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㈣刑法第215條所謂業務上作成之文書，係指從事業務之人，本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文書者。又營業人應以每2月為1期，製作營業稅申報書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申報義務，而此申報行為既與公司之營業有密切關連，為公司反覆所為之社會行為，其雖非公司經營之主要業務，惟仍不失為附屬於該公司主要營業事項之附隨業務，營業稅申報書即屬業務上作成之文書，是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填載在此申報書而持以向稅捐機關行使，即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查同案被告郭峻宏為光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梁鴻超是昱徉公司之負責人，均係總攬公司一切事務，負責辦理公司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屬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定之主辦會計人員，並以製作營業稅申報書為其附隨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有據實製作商業會計憑證及業務上文書之義務。另被告雖非光强、昱徉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然其受光强、昱徉等公司及附表一、二所示各家營業人之委託辦 理存匯款或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製作不實發票及進項憑證，使上開公司得以銷項稅額，並受附表一、二所載各家營業人委託辦理存、匯款、開立統一發票或經手預付卡等業務，偽造虛偽金流，供作同案被告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人進項憑證，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各就前述犯行共同實施犯罪，係無身分之人而與有該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揆前說明，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
　㈥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就事實欄一、㈡即附表一編號27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就事實欄一、㈢附表一編號27至62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就事實欄二、㈠所為不實填製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統一發票，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商業負責人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其提供不實統一發票供如附表二編號1至15「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欄所示之納稅義務人（編號2 至5之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亦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 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事實欄二、㈡其取得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據以申報營業稅，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㈦被告前述於同一營業稅期間，接續開立多張不實統一發票交付同一營業人，而幫助逃漏稅捐，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屬一行為觸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2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斷。 被告就前述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之犯行，其等利用不知情之記帳業者登載不實之營業稅申報書，並持之向稅捐機關申報而為行使，則為間接正犯。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㈧罪數之說明：
　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及論理上，難認符合接續犯之概念，是應以申報稅期作為認定罪數之依據，論以數罪併罰。至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仍可認屬接續一罪。
　⒉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6及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同一營業稅申報期間，接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交付各該營業人，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單一犯罪故意，而各論以接續犯。另就附表一編號27、附表二編號1、6至15之營業人，被告以接續交付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一行為，同時構成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幫助逃漏稅捐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至27、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附表一編號28至62、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合計共9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光强公司、昱徉公司與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人間無實際業務往來，竟開立不實發票，各自供附表一、二所載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而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營業稅額，另幫助各營業人（不含濬和部分）逃漏稅捐；另收受如附表一、二所示營業人所開立之發票，持之使不知情之記帳士記算登載在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稅申報書，並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逃漏應繳納之稅捐，破壞商業會計制度，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而妨礙課稅之公平性，並使偵查機關查緝逃漏稅捐之犯罪趨於複雜，所為實有不該。另考量其係受委託為虛偽金流，經手預付卡、辦理存匯款業務，開立、收受之發票張數、幫助前揭公司或為光强、昱徉等公司逃漏之營業稅額，並酌以被告前有多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判決前科紀錄，另衡酌其涉案情節、於本院自白之犯後態度、手段、情節、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見院328號卷第118頁）等被告之個人具體行為責任基礎之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採取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本案被告所犯如附表一、二所示95次犯行，犯罪性質類似，手法雷同，犯罪時間集中於100年8月至102年12月間，並係在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人間為循環交易，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另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之方式，已足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爰就被告所犯得易科罰金之刑，均分別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　　
　　被告就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另就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雖光强、昱徉等公司因此逃漏稅捐，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向該公司諭知沒收或追徵，惟考量公法欠稅債權之優先性及執行強制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不予宣告沒收、追徵。此外復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113訴328
附表一
		光強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發票號碼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

		岳禾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5

		AH00000000

		2,995,000

		149,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2

		


		岳禾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7

		BW00000000

		5,056,000

		252,800

		同上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3

		


		岳禾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DK00000000

		4,017,000

		200,850

		同上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4

		


		岳禾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EY00000000

		4,700,080

		232,004

		同上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5

		


		岳禾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GM00000000

		1,751,000

		87,550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2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WL00000000

		3,088,000

		154,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WL00000000

		


		


		




		


		


		


		


		


		WL00000000

		


		


		




		


		


		


		


		


		WL00000000

		


		


		




		7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060,000

		103,000

		同上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8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10

		YU00000000

		7,176,000

		358,800

		同上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3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10

		NG00000000

		2,249,000

		109,4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0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065,500

		153,276

		同上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11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QC00000000

		2,574,000

		128,70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1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AH00000000

		1,855,000

		92,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13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4

		MJ00000000

		2,687,500

		134,376

		同上



		


		


		


		


		


		MJ00000000

		


		


		




		


		


		


		


		


		MJ00000000

		


		


		




		


		


		


		


		


		MJ00000000

		


		


		




		1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8月

		5

		NG00000000

		2,907,255

		145,363

		同上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516,000

		25,8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1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GM00000000

		3,007,700

		150,385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17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0月

		2

		PE00000000

		802,500

		40,125

		同上



		


		


		


		


		


		PE00000000

		


		


		




		18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13

		QC00000000

		3,009,000

		150,45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1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6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468,000



		23,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20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6

		KN00000000

		2,782,000

		139,100

		同上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21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0

		LL00000000

		3,933,800

		196,690

		同上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7

		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675,000

		183,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2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8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DK00000000

		3,215,000

		16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24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9

		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215,000

		11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0

		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5

		VG00000000

		1,650,000

		82,5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2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LL0000000

		925,600

		46,28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LL00000000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2

		凱麗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5

		QC00000000

		1,053,000

		52,6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光強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2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

		品研公司

		100年11至12月

		4

		


		2,160,000

		108,0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9

		


		品研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6

		


		4,494,000

		224,700

		同上



		30

		


		品研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3,248,000

		162,400

		同上



		31

		


		品研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11

		


		7,888,000

		394,250

		同上



		32

		


		品研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3,962,500

		198,125

		同上



		33

		


		品研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3,288,800

		164,440

		同上



		34

		


		品研公司

		101年11月

		4

		


		2,509,000

		125,450

		同上



		35

		


		品研公司

		102年3月

		3

		


		1,995,480

		99,774

		同上



		36

		


		品研公司

		102年5月

		3

		


		2,299,140

		114,957

		同上



		37

		


		品研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3

		


		2,177,676

		108,884

		同上



		38

		


		品研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039,000

		151,950

		同上



		39

		


		品研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2,556,000

		127,800

		同上



		4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11

		


		2,350,000

		117,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1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2,892,800

		144,640

		同上



		4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3

		


		2,900,600

		145,030

		同上



		43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7

		


		3,814,800

		190,740

		同上



		44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13

		


		2,762,800

		138,140

		同上



		45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8

		


		2,856,000

		142,800

		同上



		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11

		


		4,868,000

		243,400

		同上



		4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3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3

		


		1,622,500

		81,12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8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4

		


		2,530,000

		126,500

		同上



		49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3,155,000

		157,750

		同上



		5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4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4

		


		2,895,730

		144,787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1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2

		


		568,000

		28,400

		同上



		52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4

		


		2,612,500

		130,626

		同上



		5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5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1,734,000

		86,7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4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0

		


		3,744,300

		187,215

		同上



		5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917,000

		45,8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5

		


		2,862,528

		143,126

		同上



		5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7

		郭豪科技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622,500

		181,126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8

		探索開發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3,001,000

		150,0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9

		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2,010,000

		100,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0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2

		


		787,500

		39,37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1

		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266,000

		13,3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2

		旭立國際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107,550

		5,378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3訴343
附表二
		昱徉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8月

		1

		46萬8000元



		2萬340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2、4、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5

		158萬7000元

		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4

		133萬4000元

		0

		同上



		4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2月

		4

		101萬元

		0

		同上



		


		


		


		


		


		


		


		




		


		


		


		


		


		


		


		




		


		


		


		


		


		


		


		




		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2

		48萬7000元

		0

		同上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3

		震翰電腦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4

		101萬7000元

		5萬85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6、7
、8、12、13、 15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8

		130萬7500元

		6萬53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8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6

		147萬4200元

		7萬3710元

		同上



		


		


		


		


		


		


		


		




		


		


		


		


		


		


		


		




		


		


		


		


		


		


		


		




		9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4

		72萬5300元

		3萬6265元

		同上



		


		


		


		


		


		


		


		




		


		


		


		


		


		


		


		




		


		


		


		


		


		


		


		




		


		


		


		


		


		


		


		




		10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10月

		9

		104萬9410元

		5萬2471元

		同上



		11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8

		120萬9136元

		6萬455元

		同上



		12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3萬4910元

		5萬6746元

		同上



		13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11月至12月

		6

		49萬7000元

		2萬4850元

		同上



		14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

		大鼎企業行

		103年3月至4月

		4

		72萬1500元

		3萬60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7

		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2

		30萬1300元



		1萬506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昱徉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8月

		4

		135萬2000元

		6萬76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光強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2

		66萬3000元

		3萬315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8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3、 、14、16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5

		157萬元

		7萬85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9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4

		100萬1000元

		5萬50元

		同上



		20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9月至10月

		8

		126萬600元

		6萬3030元

		同上



		21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月

		5

		78萬1342元

		3萬9069元

		同上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5、7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54萬5500元

		2萬7275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3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7

		199萬8500元

		9萬9925元

		同上



		24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6

		151萬7200元

		7萬5860元

		同上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2月

		3

		98萬4000元

		4萬92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8

		194萬2000元

		9萬7100元

		同上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9、10、12、13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11月至12月

		27

		100萬9793元

		5萬49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8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月至2月

		27

		100萬509元

		5萬25元

		同上



		29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19

		167萬8502元

		8萬3930元

		同上



		30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9

		68萬7329元

		3萬4366元

		同上



		3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3月至4月

		11

		139萬4406元

		6萬9721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3、15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1萬2680元

		5萬5634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3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2月

		3

		99萬元

		4萬9500元

		同上









附表三
		一、光強公司調查資料、整理明細表



		⒈光強公司營業稅税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告發卷一第5至10頁）
⒉光強公司涉嫌取得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11頁）
⒊光強公司涉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12頁）
⒋光強公司「申報書年度查詢作業」（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3至16頁）
⒌光強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17至38頁）
⒍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39至42頁）
⒎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銷項去路）」（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43至46頁）
⒏光強公司「進項來源明細」、「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47至67頁）
⒐光強公司欠稅總歸戶查詢、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委託書(領取統一發票購票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0）（告發卷一第68至73頁）
⒑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1）（告發卷一第74至119頁）
⒒光強公司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2）（告發卷一第120至179頁）
⒓光強公司100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給付清單、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及送達證書、陳冠州105年6月22日說明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告發卷四第1013至1019頁）



		二、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憑單、發票



		⒈光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左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3）（告發卷二第180至334頁）
⒉光強公司高雄銀行鹽埕簡易型分行帳戶（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4）（告發卷二第336至427、告發卷三第428至448頁）
⒊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帳戶（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5）（告發卷三第449至479頁）
⒋吳昱宏合作金庫銀行鳳松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之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6）（告發卷三第480至545頁）
⒌光強公司102年間進、銷貨統一發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7）（告發卷三第546至665頁）
⒍光強公司101年4月至103年2月間銀行傳票彙整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8）（告發卷三第666至873頁）
⒎光強公司102年度進銷貨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9）（告發卷三第874至876頁）
⒏吳昱宏102年8月5、6日、102年2月22日、101年8月13日、102年8月13日資金流程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4）（告發卷四第978至1001頁）



		三、起訴書附表一（銷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岳禾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061至206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066至2072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8月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68683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八第2073至2169頁）
(4)102年3月25日發票開立流程圖及發票（告發卷八第2170至2177頁）
(5)101年5月21日、8月6日、8月9日、10月4日、3月27日、28日、102年5月21日至23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178至2224頁）
⒉凱越興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7）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28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283至2290頁）
(3)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105年5月6日北區國稅新店銷稽字第1050435540號函、101年4月5日、6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291至2303頁）
⒊川島徤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0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05至2314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D號函及送達證書、相關銀行往來交易明細表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315至2339頁）
⒋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4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41至2345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9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3021D號函及送達證書、101年4月6日、5月29日、30日、31日、102年7月1日、22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346至2397頁）
⒌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98至2399頁）
(2)板橋分局105年5月13日北區國稅板橋銷字第1050104337號函、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八第2402至2411頁）
(3)102年8月5日至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412至2424頁）
⒍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42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426至2431頁）
(3)102年5月9日、5月20日、7月1日、8月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九第2432至2455頁）
⒎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2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21至2532頁）
(3)102年12月19日、11月26日銀行傳票（告發卷九第2533至2534頁）
⒏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⒐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7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73至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6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65至2571頁）
(3)王安清105年12月20日談話筆錄、101年4月5日凱越公司傳票、王安清1月13日說明書等（告發卷九第2572至2587頁）
⒒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62至2668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九第2669至2705頁）
⒓凱麗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43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44至2648頁）
(3)孫麗娜105年6月24日說明書及附件、103年1月28日、29日銀行傳票及往來交易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53至2660頁）



		四、起訴書附表二（進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品研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四第1033至103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四第1039至1059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11月1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72595號函及品研公司101年度帳證、傳票（告發卷四第1060至1210頁）
(4)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2818號等起訴書（告發卷 五第1213至1365頁）
(5)光強公司101年5月20日、30日、3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366至1383頁）
⒉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381至138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389至1404頁）
(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4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告發書（告發卷五第1405至1415頁）
(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177號判決書（告發卷五第1418至1429頁）
(5)傳票（告發卷五第1430至1437頁）
⒊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3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39至1455頁）
(3)北區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5年5月18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52702273號函及送達證書、光強公司101年7月26日、101年9月28日、101年10月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456至1484頁）
⒋進燿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8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86至1496頁）
(3)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04年10月29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0482567號函及附件、進燿公司銀行傳票（告發卷五第1497至1559頁）
(4)開立銷貨發票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0至1566頁）
(5)光強公司102年7月22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7至1577頁）
⒌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2）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57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579至1587頁）
(3)中區國稅局105年5月6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50503115號函、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2年1月31日、3月19日、20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六第1588至1601頁）
⒍諾生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03至1616頁）
(3)101年8月6日、10月4日、102年5月22日至24日、10月15日、11月21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六第1617至1630頁）
⒎郭豪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5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56至1663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B號函、郭陳麗雪105年7月21日電話談話筆錄、發票、存摺封面及內頁（告發卷六第1664至1699頁）
⒏探索開發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0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01至1708頁）
⒐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62至1771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⒒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03至2012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04年8月26日財高國稅三銷字第104018440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七第2013至2029頁）
⒓旭立國際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30頁）
(2)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31至2037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4726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七第2039至2063頁）







附表四
		一、昱徉公司司調查資料



		⒈昱徉公司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證據1）（告發卷一第4至70、329至337頁）
⒉昱徉公司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71至73頁）
⒊昱徉公司「申報書（按年度）查詢」（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4至78頁）
⒋昱徉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9至108頁）
⒌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09至233頁）
⒍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234至269頁）
⒎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270至274頁）
⒏昱徉公司101-105年度領用統一發票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275至頁）
⒐昱徉公司101年5月至105年12月之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283至328頁）
⒑財政部105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500071100號函、昱徉公司合庫銀行鳳松分行存摺歷史交易明細暨金融機構傳票資料等、台灣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明細暨傳票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５）（告發卷二第618至611頁）



		二、起訴書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⒉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69至14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106年4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480號函、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濬和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81至1521頁）
⒊震翰電腦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702至1711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0月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12679號函暨送達證書、震翰公司106年11月9日說明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震翰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712至1730頁）
⒋利稘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2）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04至141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86號函暨送達證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利稘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11至1468頁）
⒌大鼎企業行（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777至178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92號函暨送達證書、大鼎企業行106年7月25日承諾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大鼎企業行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785至1808頁）
⒍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6）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904至192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113號函暨送達證書、萬冠防盗公司106年5月12日陳述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萬冠防盗公司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925至1962頁）



		三、起訴書取得對象（進項來源）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59至1169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4月27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653號函、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函復資料、董事管謹玉106年6月5日說明書、中區國稅局106年10月12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6050669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交易明細、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70至1239頁）
⒉光強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9、證據25）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269至1282頁、告發卷五第1532至154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398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告發卷四第1283至1333頁）
⒊廣昱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06至716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2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2242號函暨送達證書、廣昱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17至745頁）
⒋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⒌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88至899頁）
(2)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103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刑事案件告發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831號刑事判決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6月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442號函暨送達證書及科爾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00至951頁）
⒍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46至750頁）
(2)負責人塗文榮105年8月24日談話紀錄、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8號函暨送達證書及上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60至788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11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15至125頁）
⒎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證據3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02至1112頁、告發卷五第1731至1746頁）*2025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進銷項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13至1158頁）
⒏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974至9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9號函暨送達證書、子震科技公司106年6月8日說明書、子震科技公司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及子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81至1003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09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27至174頁）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113年度訴字第34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成富


選任辯護人  戴國石律師
上列被告因商業會計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本院審理中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由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合併審理如下：
　　主　文
黃成富犯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黃成富與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9樓「光強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光強公司）負責辦理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之郭峻宏（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988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4月），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00年8月間至102年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之營業人，竟與郭峻宏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並交予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11家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使用，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㈡於101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無實際銷貨予附表一編號27凱麗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凱麗公司），竟與黃成富共同基於明知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幫助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於各稅期前某日，以光強公司名義虛偽填製如附表一編號27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交予凱麗公司充當進項憑證使用，使凱麗公司於各該稅期申報營業稅時，持以扣抵營業稅銷項稅額，而幫助凱麗公司逃漏新臺幣（下同）5萬2650元之營業稅捐，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公平性。
　㈢於100年8月間至102年11、12月間，明知光強公司並未向附表一編號28-62所示之營業人實際進貨交易，竟仍與黃成富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所示稅期取得上開營業人所開立內容不實之統一發票，作為光強公司之進項憑證使用，欲藉以扣抵銷項稅額，並委由不知情之記帳士陳蕙芳，依上述不實進項憑證內容登載於光強公司之營業稅申報書，再按每2個月1期分別持之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下稱高雄國稅局）申報營業稅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核課稅捐之正確性及公平性。
二、黃成富係科爾資訊有限公司（下稱科爾公司）南區業務代表，負責電信儲值卡銷售業務；梁鴻超（業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467號判決有罪確定）則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昱徉興業有限公司」（下稱昱徉公司）之負責人，黃成富、梁鴻超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明知昱徉公司於民國102年8月至104年12月期間並未實際對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公司銷售電信儲值卡貨物，竟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幫助他人逃漏稅捐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以昱徉公司名義，於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各期營業稅申報（每2月為1期）前之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填載性質上屬於會計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而後交付予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供各該營業人充作向昱徉公司買受貨物之進項憑證，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果於申報該期營業稅之際，佯以曾進行該等交易，而將上開不實統一發票持向稅捐機關申報進項金額，作為扣抵銷項稅額使用，梁鴻超即以此不正當方法幫助如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營業人（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額，足生損害於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徵管理之正確性及課稅之公平性。
　㈡又明知昱徉公司並無實際向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各家營業人購入電信儲值卡之進貨事實，竟與梁鴻超共同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由黃成富取得如附表二編號16-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充作昱徉公司之不實進項憑證，復於附表編號二編號16-33所示之營業稅申報期間（每2月為1期），依據上開不實統一發票填載不實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向稅捐機關申報營業稅而行使，足以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稅捐稽查之正確及公平性。　　
三、案經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告發暨暨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簽分後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告黃成富所犯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本件所引屬於審判外陳述之傳聞證據，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第159條第1項關於傳聞法則規定之限制，依法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㈠訊據被告黃成富對前揭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不諱（院328號卷第51頁），且據同案被告郭峻宏、粱鴻超於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如附表三、四所示證據清單等資料及同案被告被告郭峻宏、粱鴻超就附表一、二所示發票，業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相關裁判書在卷足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憑，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規定業於110年12月19日修正施行，修正前之法定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以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⒉刑法第215條之規定業於108年12月27日修正施行，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原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加以通盤換算後之結果，實質上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爰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215條之規定。
　㈡按商業會計法所稱之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二種，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商業會計法第15條規定參照），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自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 款所稱商業會計憑證中原始憑證之一種。凡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簿者，即該當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且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乃刑法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應優先適用商業會計法論處。
　㈢又稅捐稽徵法第43條之幫助犯第41條之罪，為稅捐稽徵法之特別規定，與刑法上幫助犯之具絕對從屬性者不同，不必有正犯之存在亦能成立該罪。換言之，稅捐稽徵法第43條係對於逃漏稅捐之教唆或幫助行為特設之獨立處罰規定，此所謂幫助，乃犯罪之特別構成要件，並非逃漏稅捐者之從犯，自不適用刑法第30條所定幫助犯按正犯之刑減輕之規定。
　㈣刑法第215條所謂業務上作成之文書，係指從事業務之人，本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文書者。又營業人應以每2月為1期，製作營業稅申報書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申報義務，而此申報行為既與公司之營業有密切關連，為公司反覆所為之社會行為，其雖非公司經營之主要業務，惟仍不失為附屬於該公司主要營業事項之附隨業務，營業稅申報書即屬業務上作成之文書，是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填載在此申報書而持以向稅捐機關行使，即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查同案被告郭峻宏為光強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同案被告梁鴻超是昱徉公司之負責人，均係總攬公司一切事務，負責辦理公司會計事務及申報稅捐業務，屬於商業會計法第71條所定之主辦會計人員，並以製作營業稅申報書為其附隨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有據實製作商業會計憑證及業務上文書之義務。另被告雖非光强、昱徉等公司之商業負責人或主辦、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然其受光强、昱徉等公司及附表一、二所示各家營業人之委託辦 理存匯款或開立統一發票等業務，製作不實發票及進項憑證，使上開公司得以銷項稅額，並受附表一、二所載各家營業人委託辦理存、匯款、開立統一發票或經手預付卡等業務，偽造虛偽金流，供作同案被告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人進項憑證，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各就前述犯行共同實施犯罪，係無身分之人而與有該身分之人共同實施犯罪，雖無特定身分關係，揆前說明，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仍以正犯論。
　㈥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就事實欄一、㈡即附表一編號27所為，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項之幫助逃漏稅捐罪，就事實欄一、㈢附表一編號27至62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被告就事實欄二、㈠所為不實填製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統一發票，均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商業負責人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其提供不實統一發票供如附表二編號1至15「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欄所示之納稅義務人（編號2 至5之濬和公司除外）逃漏營業稅，亦涉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43條第1 項之幫助他人逃漏稅捐罪；事實欄二、㈡其取得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之不實統一發票據以申報營業稅，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㈦被告前述於同一營業稅期間，接續開立多張不實統一發票交付同一營業人，而幫助逃漏稅捐，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同一犯罪故意，而實行同一犯罪行為，屬一行為觸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幫助逃漏稅捐2罪名，亦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斷。 被告就前述業務登載不實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之犯行，其等利用不知情之記帳業者登載不實之營業稅申報書，並持之向稅捐機關申報而為行使，則為間接正犯。被告與同案被告郭峻宏、梁鴻超就事實欄一、二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㈧罪數之說明：
　⒈按營業稅之申報，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5條第1項規定，營業人除同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2月為1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而每年申報時間，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應分別於每年1月、3月、5月、7月、9月、11月之15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上期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是每期營業稅申報於各期申報完畢即已結束，以「一期」作為認定逃漏營業稅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及論理上，難認符合接續犯之概念，是應以申報稅期作為認定罪數之依據，論以數罪併罰。至行為人於同一申報期間內，主觀上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於密接時、地，接續提供多張不實進項憑證，幫助同一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仍可認屬接續一罪。
　⒉被告於附表一編號1至26及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之同一營業稅申報期間，接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交付各該營業人，依社會通念，應認係基於單一犯罪故意，而各論以接續犯。另就附表一編號27、附表二編號1、6至15之營業人，被告以接續交付內容不實統一發票之一行為，同時構成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及幫助逃漏稅捐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斷。被告如附表一編號1至27、附表二編號1至15所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附表一編號28至62、附表二編號16至33所示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合計共95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光强公司、昱徉公司與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人間無實際業務往來，竟開立不實發票，各自供附表一、二所載營業人充當進項憑證而持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扣抵營業稅額，另幫助各營業人（不含濬和部分）逃漏稅捐；另收受如附表一、二所示營業人所開立之發票，持之使不知情之記帳士記算登載在光强、昱徉等公司營業稅申報書，並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逃漏應繳納之稅捐，破壞商業會計制度，使稅捐稽徵機關無法正確課稅，而妨礙課稅之公平性，並使偵查機關查緝逃漏稅捐之犯罪趨於複雜，所為實有不該。另考量其係受委託為虛偽金流，經手預付卡、辦理存匯款業務，開立、收受之發票張數、幫助前揭公司或為光强、昱徉等公司逃漏之營業稅額，並酌以被告前有多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判決前科紀錄，另衡酌其涉案情節、於本院自白之犯後態度、手段、情節、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見院328號卷第118頁）等被告之個人具體行為責任基礎之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採取限制加重原則，資為量刑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比例原則等內部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本案被告所犯如附表一、二所示95次犯行，犯罪性質類似，手法雷同，犯罪時間集中於100年8月至102年12月間，並係在附表一、二所示各營業人間為循環交易，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另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之方式，已足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爰就被告所犯得易科罰金之刑，均分別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　　
　　被告就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另就被告所犯如起訴書附表所示之犯行，雖光强、昱徉等公司因此逃漏稅捐，本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向該公司諭知沒收或追徵，惟考量公法欠稅債權之優先性及執行強制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不予宣告沒收、追徵。此外復未據公訴人提出證據或經另查得證據證明被告因此獲有犯罪所得，毋庸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婉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啟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銘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雅雯
113訴328
附表一
光強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發票號碼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 岳禾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5 AH00000000 2,995,000 149,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2  岳禾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7 BW00000000 5,056,000 252,800 同上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BW00000000    3  岳禾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DK00000000 4,017,000 200,850 同上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4  岳禾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EY00000000 4,700,080 232,004 同上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EY00000000    5  岳禾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GM00000000 1,751,000 87,550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2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WL00000000 3,088,000 154,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WL00000000         WL00000000         WL00000000    7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060,000 103,000 同上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8  凱越興業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10 YU00000000 7,176,000 358,800 同上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YU00000000    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3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10 NG00000000 2,249,000 109,4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0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065,500 153,276 同上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11  川島健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QC00000000 2,574,000 128,70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1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AH00000000 1,855,000 92,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AH00000000         AH00000000         AH00000000    13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4 MJ00000000 2,687,500 134,376 同上      MJ00000000         MJ00000000         MJ00000000    14  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8月 5 NG00000000 2,907,255 145,363 同上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NG00000000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516,000 25,8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1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GM00000000 3,007,700 150,385 同上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GM00000000    17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0月 2 PE00000000 802,500 40,125 同上      PE00000000    18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13 QC00000000 3,009,000 150,450 同上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1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6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1年10月 2 EY00000000 468,000  23,4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Y00000000    20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6 KN00000000 2,782,000 139,100 同上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KN00000000    21  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0 LL00000000 3,933,800 196,690 同上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LL00000000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7 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PE00000000 3,675,000 183,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PE00000000         PE00000000         PE00000000    2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8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DK00000000 3,215,000 16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DK00000000         DK00000000         DK00000000    24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9 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XQ00000000 2,215,000 110,7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XQ00000000         XQ00000000         XQ00000000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0 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5 VG00000000 1,650,000 82,50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VG00000000    26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LL0000000 925,600 46,28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LL00000000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一編號12 凱麗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5 QC00000000 1,053,000 52,65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QC00000000    光強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2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 品研公司 100年11至12月 4  2,160,000 108,0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9  品研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6  4,494,000 224,700 同上 30  品研公司 101年3月至4月 4  3,248,000 162,400 同上 31  品研公司 101年5月至6月 11  7,888,000 394,250 同上 32  品研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5  3,962,500 198,125 同上 33  品研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8  3,288,800 164,440 同上 34  品研公司 101年11月 4  2,509,000 125,450 同上 35  品研公司 102年3月 3  1,995,480 99,774 同上 36  品研公司 102年5月 3  2,299,140 114,957 同上 37  品研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3  2,177,676 108,884 同上 38  品研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039,000 151,950 同上 39  品研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3  2,556,000 127,800 同上 4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11  2,350,000 117,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1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15  2,892,800 144,640 同上 42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3  2,900,600 145,030 同上 43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17  3,814,800 190,740 同上 44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13  2,762,800 138,140 同上 45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8  2,856,000 142,800 同上 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11  4,868,000 243,400 同上 4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3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8月 3  1,622,500 81,12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8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月至2月 4  2,530,000 126,500 同上 49  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7月至8月 4  3,155,000 157,750 同上 5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4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1年9月至10月 4  2,895,730 144,787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1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2  568,000 28,400 同上 52  進燿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5月至6月 4  2,612,500 130,626 同上 53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5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1年11月至12月 4  1,734,000 86,7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4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1月至2月 10  3,744,300 187,215 同上 55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3月至4月 2  917,000 45,8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6  諾生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7月至8月 5  2,862,528 143,126 同上 57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7 郭豪科技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3,622,500 181,126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8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8 探索開發有限公司 100年9月至10月 4  3,001,000 150,05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9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9 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100年11月至12月 4  2,010,000 100,5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0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0 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2  787,500 39,375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1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1 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266,000 13,300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62 111年度偵字第12776號附表二編號12 旭立國際有限公司 102年4月 1  107,550 5,378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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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昱徉公司開立統一發票明細（銷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 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申報扣抵營業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8月 1 46萬8000元  2萬340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2、4、6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5 158萬7000元 0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 4 133萬4000元 0 同上 4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2月 4 101萬元 0 同上                         5  濬和實業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2 48萬7000元 0 同上                                                                         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3 震翰電腦有限公司 102年11月至12月 4 101萬7000元 5萬850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6、7 、8、12、13、 15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8 130萬7500元 6萬53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8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6 147萬4200元 7萬3710元 同上                         9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4 72萬5300元 3萬6265元 同上                                 10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3年10月 9 104萬9410元 5萬2471元 同上 11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8 120萬9136元 6萬455元 同上 12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3萬4910元 5萬6746元 同上 13  利稘科技有限公司 104年11月至12月 6 49萬7000元 2萬4850元 同上 14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5 大鼎企業行 103年3月至4月 4 72萬1500元 3萬607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7 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2 30萬1300元  1萬5065元  黃成富共同犯不實填製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昱徉公司取得統一發票明細（進項）        編號 起訴書附表編號 營業人名稱 行為時間 發票張數 銷售總額(新臺幣：元) 稅額(新臺幣：元) 主文欄 16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8月 4 135萬2000元 6萬76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 光強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8月 2 66萬3000元 3萬315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8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3、 、14、16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5 157萬元 7萬85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9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2年11月 4 100萬1000元 5萬50元 同上 20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9月至10月 8 126萬600元 6萬3030元 同上 21  廣昱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月 5 78萬1342元 3萬9069元 同上 2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2、5、7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2年9月至10月 4 54萬5500元 2萬7275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3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3月至4月 7 199萬8500元 9萬9925元 同上 24  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 103年7月至8月 6 151萬7200元 7萬5860元 同上 25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4、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2月 3 98萬4000元 4萬920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6  科爾資訊有限公司 103年5月至6月 8 194萬2000元 9萬7100元 同上 27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9、10、12、13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11月至12月 27 100萬9793元 5萬490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8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月至2月 27 100萬509元 5萬25元 同上 29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5月至6月 19 167萬8502元 8萬3930元 同上 30  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9 68萬7329元 3萬4366元 同上 31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1 旺琳實業有限公司 104年3月至4月 11 139萬4406元 6萬9721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2 111年度偵字第12775號附表編號13、15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7月至8月 8 111萬2680元 5萬5634元 黃成富犯共同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3  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12月 3 99萬元 4萬9500元 同上 

附表三
一、光強公司調查資料、整理明細表 ⒈光強公司營業稅税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告發卷一第5至10頁） ⒉光強公司涉嫌取得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11頁） ⒊光強公司涉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12頁） ⒋光強公司「申報書年度查詢作業」（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3至16頁） ⒌光強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17至38頁） ⒍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39至42頁） ⒎光強公司「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銷項去路）」（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43至46頁） ⒏光強公司「進項來源明細」、「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47至67頁） ⒐光強公司欠稅總歸戶查詢、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委託書(領取統一發票購票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0）（告發卷一第68至73頁） ⒑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1）（告發卷一第74至119頁） ⒒光強公司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2）（告發卷一第120至179頁） ⒓光強公司100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給付清單、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函及送達證書、陳冠州105年6月22日說明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告發卷四第1013至1019頁） 二、金融帳戶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憑單、發票 ⒈光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左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3）（告發卷二第180至334頁） ⒉光強公司高雄銀行鹽埕簡易型分行帳戶（0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4）（告發卷二第336至427、告發卷三第428至448頁） ⒊臺灣銀行高雄分行帳戶（00000000000）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轉帳支出憑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5）（告發卷三第449至479頁） ⒋吳昱宏合作金庫銀行鳳松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之存摺交易明細表、及相關存、取款憑條（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6）（告發卷三第480至545頁） ⒌光強公司102年間進、銷貨統一發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7）（告發卷三第546至665頁） ⒍光強公司101年4月至103年2月間銀行傳票彙整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8）（告發卷三第666至873頁） ⒎光強公司102年度進銷貨明細表（國稅局告發書附件19）（告發卷三第874至876頁） ⒏吳昱宏102年8月5、6日、102年2月22日、101年8月13日、102年8月13日資金流程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4）（告發卷四第978至1001頁） 三、起訴書附表一（銷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岳禾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061至206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066至2072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8月1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68683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八第2073至2169頁） (4)102年3月25日發票開立流程圖及發票（告發卷八第2170至2177頁） (5)101年5月21日、8月6日、8月9日、10月4日、3月27日、28日、102年5月21日至23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178至2224頁） ⒉凱越興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7）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28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283至2290頁） (3)北區國稅局新店稽徵所105年5月6日北區國稅新店銷稽字第1050435540號函、101年4月5日、6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291至2303頁） ⒊川島徤康運動器材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0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05至2314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D號函及送達證書、相關銀行往來交易明細表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315至2339頁） ⒋全球移動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4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八第2341至2345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9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3021D號函及送達證書、101年4月6日、5月29日、30日、31日、102年7月1日、22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八第2346至2397頁） ⒌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八第2398至2399頁） (2)板橋分局105年5月13日北區國稅板橋銷字第1050104337號函、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八第2402至2411頁） (3)102年8月5日至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八第2412至2424頁） ⒍聯弘國際科技有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42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426至2431頁） (3)102年5月9日、5月20日、7月1日、8月7日銀行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九第2432至2455頁） ⒎強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2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21至2532頁） (3)102年12月19日、11月26日銀行傳票（告發卷九第2533至2534頁） ⒏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⒐亞立基模塑板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7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73至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旭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564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565至2571頁） (3)王安清105年12月20日談話筆錄、101年4月5日凱越公司傳票、王安清1月13日說明書等（告發卷九第2572至2587頁） ⒒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62至2668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九第2669至2705頁） ⒓凱麗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九第2643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44至2648頁） (3)孫麗娜105年6月24日說明書及附件、103年1月28日、29日銀行傳票及往來交易明細表（告發卷九第2653至2660頁） 四、起訴書附表二（進項部分）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品研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四第1033至103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傳票（告發卷四第1039至1059頁） (3)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105年11月14日北區國稅三重銷稽字第1050372595號函及品研公司101年度帳證、傳票（告發卷四第1060至1210頁） (4)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4年度偵字第12818號等起訴書（告發卷 五第1213至1365頁） (5)光強公司101年5月20日、30日、3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366至1383頁） ⒉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9）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381至138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389至1404頁） (3)財政部中區國稅局104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告發書（告發卷五第1405至1415頁） (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4年度審訴字第177號判決書（告發卷五第1418至1429頁） (5)傳票（告發卷五第1430至1437頁） ⒊馬輚數位時尚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3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39至1455頁） (3)北區國稅局萬華稽徵所105年5月18日財北國稅萬華營業字第1052702273號函及送達證書、光強公司101年7月26日、101年9月28日、101年10月1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456至1484頁） ⒋進燿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五第148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五第1486至1496頁） (3)北區國稅局中和稽徵所104年10月29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040482567號函及附件、進燿公司銀行傳票（告發卷五第1497至1559頁） (4)開立銷貨發票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0至1566頁） (5)光強公司102年7月22日資金流程圖及資料（告發卷五第1567至1577頁） ⒌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2）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578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579至1587頁） (3)中區國稅局105年5月6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50503115號函、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102年1月31日、3月19日、20日銀行往來交易明細及傳票（告發卷六第1588至1601頁） ⒍諾生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03至1616頁） (3)101年8月6日、10月4日、102年5月22日至24日、10月15日、11月21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六第1617至1630頁） ⒎郭豪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5）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655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656至1663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6月1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8824B號函、郭陳麗雪105年7月21日電話談話筆錄、發票、存摺封面及內頁（告發卷六第1664至1699頁） ⒏探索開發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00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01至1708頁） ⒐亞德利塑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8）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六第1761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六第1762至1771頁） (3)南區國稅局新營分局105年12月19日南區國稅新營銷售字第105012639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六第1782至1815頁） ⒑松富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1）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1856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1857至1863頁） (3)松富公司進銷貨發票、送貨單（告發卷七第1869至1888頁） (4)101年10月1日、10月4日、11月30日、12月4日、12月5日、102年4月24日資金流程資料（告發卷七第1889至1918頁） ⒒錦順興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02頁） (2)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03至2012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104年8月26日財高國稅三銷字第1040184406號函及附件（告發卷七第2013至2029頁） ⒓旭立國際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4） (1)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告發卷七第2030頁） (2)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告發卷七第2031至2037頁） (3)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4726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告發卷七第2039至2063頁） 
附表四
一、昱徉公司司調查資料 ⒈昱徉公司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列印、營業人變更登記查簽表、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新開業營業人訪問卡、營業人公司章程、變更登記核准函等（國稅局告發書附件2、證據1）（告發卷一第4至70、329至337頁） ⒉昱徉公司涉嫌取得及開立不實發票金額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3）（告發卷一第71至73頁） ⒊昱徉公司「申報書（按年度）查詢」（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4至78頁） ⒋昱徉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國稅局告發書附件4）（告發卷一第79至108頁） ⒌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進項來源）」（國稅局告發書附件5）（告發卷一第109至233頁） ⒍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營業稅年度資料查詢（銷項去路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6）（告發卷一第234至269頁） ⒎昱徉公司101-105年度綜合所得稅BAN給付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7）（告發卷一第270至274頁） ⒏昱徉公司101-105年度領用統一發票明細（國稅局告發書附件8）（告發卷一第275至頁） ⒐昱徉公司101年5月至105年12月之之專案申請調檔查核清單（國稅局告發書附件9）（告發卷一第283至328頁） ⒑財政部105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500071100號函、昱徉公司合庫銀行鳳松分行存摺歷史交易明細暨金融機構傳票資料等、台灣銀行等金融機構交易明細暨傳票資料（國稅局告發書證據５）（告發卷二第618至611頁） 二、起訴書交付對象（銷項去路）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⒉濬和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69至14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106年4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480號函、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濬和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81至1521頁） ⒊震翰電腦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0）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702至1711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0月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12679號函暨送達證書、震翰公司106年11月9日說明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震翰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712至1730頁） ⒋利稘科技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22）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五第1404至141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86號函暨送達證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臺灣銀行交易傳票及利稘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五第1411至1468頁） ⒌大鼎企業行（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777至178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92號函暨送達證書、大鼎企業行106年7月25日承諾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大鼎企業行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785至1808頁） ⒍萬冠防盜電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36）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六第1904至1924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113號函暨送達證書、萬冠防盗公司106年5月12日陳述書、合庫銀行交易傳票及萬冠防盗公司101-105年度進銷項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六第1925至1962頁） 三、起訴書取得對象（進項來源）所列公司之調查資料 ⒈仲坤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59至1169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4月27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5653號函、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函復資料、董事管謹玉106年6月5日說明書、中區國稅局106年10月12日中區國稅大屯銷售字第106050669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交易明細、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70至1239頁） ⒉光強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9、證據25）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269至1282頁、告發卷五第1532至154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3月29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3984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告發卷四第1283至1333頁） ⒊廣昱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7）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06至716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2月1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02242號函暨送達證書、廣昱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17至745頁） ⒋透視全球報導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0、證據34）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26至842頁、告發卷六第1810至1825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5年10月2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50114940號刑事案件告發書及發票、傳票資料等（告發卷三第843至887頁） ⒌科爾資訊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888至899頁） (2)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103年4月1日中區國稅大智銷售字第1030651325號刑事案件告發書、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4年度上訴字第831號刑事判決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6月3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442號函暨送達證書及科爾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00至951頁） ⒍上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8）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746至750頁） (2)負責人塗文榮105年8月24日談話紀錄、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8號函暨送達證書及上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760至788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11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15至125頁） ⒎旺琳實業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6、證據31）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四第1102至1112頁、告發卷五第1731至1746頁）*2025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1月16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0061號刑事案件告發書、發票、進銷項資料等（告發卷四第1113至1158頁） ⒏子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稅局告發書證據13） (1)營業人進銷項交易對象彙加明細表、營業稅稅籍資料查詢作業（告發卷三第974至980頁） (2)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6年5月25日財高國稅審四字第1060107079號函暨送達證書、子震科技公司106年6月8日說明書、子震科技公司進銷項憑證明細資料表及子震科技公司101-105年度進銷往來交易資料等（告發卷三第981至1003頁） (3)公司資料查詢（他卷第109頁） (4)公司登記表資料（他卷第127至174頁） 



